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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 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國 內 優 秀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之 比 賽 戰 術

與  技 術 應 用 ， 以 98 年 國 內三 大 賽 事 男 子 軍 刀 前 八 強 選 手 為

研 究 對 象 ， 透 過 影 像 觀 察 記 錄 法 ， 共 針 對 2 0 場 比 賽 過 程 進 行

資 料 記 錄 後 ， 分 析 其 戰 、 技 術 之 差 異 ， 所 得 資 料 以 描 述 性 統

計、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及 卡 方 檢 定 處 理。經 由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後 ，

獲 得 以 下 結 論 ： 一 、 最 佳 攻 擊 方 式 ， 直 接 攻 擊 為 男 子 軍 刀 選

手 之 主 要 得 分 方 式 ， 得 分 達 顯 著 差 異 ； 二 、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，

上 、 下 半 場 得 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； 三 、 主 要 得 分 場 地 以 中 央 場

地 為 主 ， 得 分 和 其 它 場 地 得 分 相 較 達 顯 著 差 異 ； 四 、 在 不 同

持 劍 手 方 面 ， 以 左 手 慣 用 手 較 具 獲 勝 之 優 勢 。 軍 刀 比 賽 除 積

極 主 動 進 攻 外 ， 建 議 在 日 常 訓 練 中 ， 加 強 應 用 從 反 攻 動 作 轉

化 為 其 他 攻 擊 方 式 之 戰 略 及 技 術 訓 練 ， 以 求 軍 刀 打 法 內 容 之

豐 富 與 多 元 性 ， 未 來 更 可 深 入 探 討 比 較 國 內 、 外 優 秀 軍 刀 選

手 之 戰 術 策 略 與 技 術 應 用 ， 達 到 提 升 國 內 擊 劍 競 技 水 準 之 目

標 。  

 

 關 鍵 詞 :擊 劍 、 軍 刀 、 攻 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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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ng ,  Ch ia -Yu  (2010) .  The  Ana lys i s  o f  t he  Men’s  Sabe r  Fence r s  
Tac t i c s  and  Sk i l l ,  Focus ing  on  the  Quar t e r f ina l  P l aye r s  o f  t he  Three  
Main  Games  in  Ta iwan .  Unpubl i shed  Mas te r  Thes i s ,  Na t iona l  Ta iwan  
Co l l ege  o f  Phys ica l  Educa t ion .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s t r ac t  
 
    The  pu rpose  o f  t h i s  o r ig ina l  r e sea rch  i s  t o  i nves t iga t e  the  2009  
Ta iwan  case  s tudy  r ega rd ing  domes t i c  e l i t e  men’s  sabe r  qua r t e r  
f i na l i s t s  i n  t he  t h ree  ma in  Ta iwan  games ,  compe t ing  in  t ac t i c s  and  
sk i l l s .  Af t e r  t he  imaging ,  obse rva t ion  and  r ecord ing  o f  t he  20  ma tch  
compe t i t i on  da t a ,  t he  ana lys i s  o f  t he  compe t i t i on  shows  r eco rd ing  
t ac t i c s  and  sk i l l  d i f f e rences .  The  ob ta ined  samples  a r e  desc r ip t ive  
s t a t i s t i c s  t ha t  dea l s  wi th  T- t e s t  and  χ2  t e s t .  By  ana lyz ing  the  f ind ings  
in  th i s  ca se  s tudy,  t he  fo l lowing  conc lus ions  a re :  1 .  The  bes t  a t t ack  
me thod :  t he  ma in  sco r ing  me thod  o f  t he  men’s  s abe r  i s  a  d i r ec t  a t t ack ,  
wh ich  can  d ive r s i fy  the  sco re  s ign i f i can t ly.  2 .  A t t ack ing  a t  d i f f e ren t  
t i mes :  t he  f i r s t  ha l f  o r  s econd  ha l f  does  no t  make  a  d i ff e rence  in  the  
sco re .  3 .  The  bes t  p l ace :  t he  sco r ing  i s  g rea t ly  e ffec t ed  by  the  ma in  
cen t r a l  compe t i t i on  s i t e .  4 .  In  d i f f e ren t  sword  wie ld ing  me thods :  
peop le  accus tomed  to  u s ing  the  l e f t  hand  can  ob ta in  the  mos t  s co re .  In  
add i t i on  to  a t t ack ing  f rom the  ou t s ide  in  t he  men’s  s aber  compe t i t i on ,  
i t  i s  r ecommended  in  da i ly  p rac t i ce  to  s t r eng then  the  app l i ca t ion  o f  
conve r t ing  o ff ens ive  a t t ack  to  t ac t i c s  and  sk i l l s  t he reby  r each ing  
exce l l ence  a s  we l l  a s  d ive r s i t y.  In  t he  fu tu re  t he re  w i l l  be  i n  dep th  
d i scuss ions  a s  we l l  a s  compar i sons  wi th  bo th  domes t i c  and  
in t e rna t iona l  e l i t e  s abe r  sword  a th l e t e s  i n  a rea s  o f  s t r a t egy  and  sk i l l  
app l i ca t ion .  Th i s  goa l  w i l l  a l so  enhance  the  compe t i t i ve  l eve l  o f  
domes t i c  f enc ing  a th l e t i c  s t anda rds .  
 
Key  words :  f enc ing ,  s abe r,  a t t ac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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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1 2 金 屬 面 罩 ·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1 3 

圖 2 - 1 3 護 胸 圖 ·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1 4 

圖 2 - 1 4  金 屬 電 衣 ·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1 4 

圖 3 - 1 擊 劍 運 動 賽 況 分 析 過 程 ·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3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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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

    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  擊 劍 （F E N C I N G） 是 一 項 歷 史 悠 久 的 傳 統 運 動 項 目 ， 它

是 由 雙 方 運 動 員 手 持 鋼 劍 ， 頭 戴 面 罩 ， 身 穿 擊 劍 服 ， 在 專 用

的 劍 道 上 ， 按 統 一 的 規 則 ， 以 對 手 身 體 上 的 有 效 部 位 為 攻 擊

目 標 ， 用 刺 或 劈 的 動 作 方 法 進 行 攻 防 格 鬥 的 競 技 運 動 （ 國 家

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， 1 9 9 6）。擊 劍 運 動 起 源 於 中 世 紀 歐 洲，是 在

早 期 戰 爭 中 沒 有 槍 、 炮 等 武 器 可 使 用 時 所 演 變 而 來 的 ， 1 9世

紀 後 期 發 展 成 競 技 運 動 後 ， 則 以 點 到 為 止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比

賽 ， 愛 好 者 透 過 不 斷 的 改 良 器 材 與 姿 勢 發 展 ， 以 求 在 比 賽 中

贏 得 勝 利 （ 蔣 來 福 ， 2 0 0 8）。  

    擊 劍 又 稱 西 洋 劍，可 分 為 鈍劍、銳 劍 及 軍 刀 等 三 個 劍 種，

其 最 主 要 差 異 在 於 劍 的 形 狀 與 可 以 攻 擊 的 部 位 略 有 不 同 ， 屬

於 開 放 性 的 格 鬥 運 動 項 目。選 手 在 長 1 4公 尺、寬 1 . 8~2公 尺 的

狹 長 劍 道 上 ， 進 行 一 對 一 的 對 抗 性 比 賽 。 擊 劍 自 1 8 9 6年 在 雅

典 舉 行 第 一 屆 現 代 奧 運 時 即 已 設 為 正 式 項 目 ， 當 時 設 有 男 子

鈍 劍 及 男 子 軍 刀 ， 至 於 女 子 軍 刀 則 在 2 0 0 0年 第 2 7屆 雪 梨 奧 運

會 才 正 式 列 入 （ 俞 繼 英 ， 2 0 0 1）。 1 9 8 9年 元 月 1號 起 正 式 執 行

的 國 際 劍 聯 公 佈 的 軍 刀 比 賽 新 規 則 ， 將 對 現 代 競 技 軍 刀 的 發

展 產 生 具 有 深 遠 意 義 的 影 響，而 引 起 世 界 劍 壇 廣 泛 的 重 視（ 李

兆 雄， 1 9 9 2）。軍 刀 之 發 展 趨 勢 和 變 革 分 析，將 軍 刀 發 展 區 隔

為 從 6 0年 代 末 攻 強 守 弱 、 7 0年 代 初 強 調 防 禦 能 力 、 2 0 0 5年 以

後 注 重 增 強 攻 防 對 抗 的 三 次 重 大 改 革 時 期 。 其 中 改 變 較 為 重

大 的 是 從 1 9 9 4年 軍 刀 比 賽 禁 止 使 用 交 叉 步 、 衝 刺 攻 擊 及 互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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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計 分 的 規 則 以 後 ， 軍 刀 即 徹 底 擺 脫 長 期 以 來 的 攻 強 守 弱 及

攻 防 失 調 的 現 象 ， 使 軍 刀 項 目 進 入 了 一 個 相 對 穩 定 發 展 的 階

段 （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， 1 9 9 6）。  

  擊 劍 運 動 表 現 是 具 備 高 度競 賽 水 準 ， 依 據 身 體 形 態 的 屬

性 ， 當 快 速 的 動 作 及 短 距 離 衝 刺 ， 都 必 須 仰 賴 有 氧 能 量 的 來

源 （ N y s t o r m , J . ,  L i n d w a l l , O . ,  C e c i , R . ,  H a r m e n b e r g , J . ,  

S w e d e n h a y , J . , &  E k b l o m， 1 9 9 0）。 擊 劍 運 動 是 一 項 鬥 智 鬥 勇

的 競 技 運 動 ， 選 手 必 須 具 有 充 沛 的 體 力 、 敏 捷 的 反 應 、 頑 強

的 鬥 志 、 冷 靜 的 思 維 及 穩 定 的 心 理 （ 俞 繼 英 ， 2 0 0 1）。  

  擊 劍 選 手 們 更 須 透 過 平 日的 科 學 訓 練 培 養 各 種 必 備 之 心

理 素 質 、 戰 術 思 維 與 攻 防 技 術 等 重 要 條 件 。 隨 著 時 代 推 進 及

科 技 進 步，比 賽 判 決 的 需 求，擊 劍 運 動 在 場 地、規 則、器 材 、

電 審 器 也 隨 著 科 技 的 進 步 而 不 斷 修 正 。 Z b i g n i e w  a n d  

B o r y s i u k（ 2 0 0 5） 指 出 擊 劍 軍 刀 電 子 儀 器 的 出 現 和 改 變 ， 使

得 軍 刀 的 技 術 和 反 應 能 力 影 響 擊 劍 選 手 臨 場 的 表 現 。 自 1 9 8 9

年 軍 刀 正 式 採 用 電 審 器 判 決 以 後 ， 擊 劍 運 動 開 始 全 面 進 入 電

器 時 代 ， 使 技 術 與 戰 術 也 不 斷 改 變 與 創 新 ， 並 使 得 軍 刀 選 手

們 的 運 動 表 現 大 為 提 升 。  

    台 灣從 事 擊 劍 運 動 起 步 較 晚 ， 在 民 國 4 6年 經 由 洪 克 圖 、

李 光 明 、 蔡 炳 銓 於 台 灣 大 學 傳 授 擊 劍 ， 才 把 現 代 擊 劍 運 動 帶

入 台 灣 ， 初 期 並 設 定 以 大 專 院 校 為 主 要 推 展 目 標 ， 至 此 台 灣

擊 劍 運 動 才 慢 慢 展 開 （ 溫 華 昇 ， 2 0 0 0）。  

由 於 台 灣 在 擊 劍 運 動 上 發 展 較 晚 ， 國 內 選 手 在 技 術 及 戰

術 上 仍 無 法 與 歐 美 國 家 及 中 國 大 陸 等 並 駕 齊 驅 ， 選 手 在 體 型

上 也 有 較 明 顯 之 差 異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2）。至 於 國 內 男 子 軍 刀 擊

劍 運 動 技 術 與 戰 術 水 準 ， 僅 有 一 位 選 手 在 國 際 賽 事 中 崢 嶸 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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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 ， 因 此 分 析 國 內 選 手 之 比 賽 應 用 技 術 和 戰 略 ， 應 能 有 效 提

昇 選 手 比 賽 成 績 ， 讓 選 手 在 國 際 上 能 有 更 高 表 現 。    
    
擊 劍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中 不 僅 是 鬥 勇 、 鬥 技 術 ， 更 是 鬥 智 ，

選 手 必 須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判 定 對 手 可 能 攻 擊 的 角 度 、 距 離 與

位 置 並 作 出 最 合 適 的 反 應 ， 同 時 必 須 克 服 高 度 的 心 理 壓 力 以

免 影 響 動 作 表 現 （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， 1 9 9 6）。  

    擊 劍 之 戰 術 分 為 軍刀 比 賽 中 ， 在 戰 術 的 運 用 包 含 主 動 攻

擊 、 同 時 攻 擊 、 撥 擋 還 擊 及 時 間 差 攻 擊 ， 並 為 比 賽 得 分 的 重

要 手 段 ， 軍 刀 選 手 應 熟 這 四 種 戰 術 作 為 必 勝 的 秘 密 武 器 （ 張

志 凌、林 房 儹， 2 0 0 1）。戰 術 的 運 用，也 攸 關 選 手 的 個 人 成 績

好 壞 ， 選 手 需 擁 有 一 套 完 整 結 合 攻 擊 與 防 禦 的 技 巧 和 戰 術 思

維 作 為 對 抗 準 備 。 在 個 人 賽 中 ， 戰 術 的 運 用 對 勝 負 影 響 極 為

重 要 ， 選 手 的 臨 場 反 應 、 表 現 及 如 何 應 用 或 調 整 戰 術 ， 則 往

往 會 因 為 心 理 層 面 而 影 響 選 手 臨 場 的 戰 術 應 用 與 技 術 發 揮 ，

並 因 此 左 右 勝 負 的 關 鍵 。 如 何 透 過 戰 術 應 用 獲 得 致 勝 先 機 ，

藉 由 研 究 方 向 ， 從 中 分 析 瞭 解 國 內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戰

術 、 技 術 及 戰 略 之 應 用 情 形 ， 以 供 訓 練 之 參 考 ， 期 使 選 手 在

國 際 上 能 有 優 異 表 現 ， 此 為 本 研 究 進 行 的 主 要 動 機 。  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  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是 透 過 正 式比 賽 之 攝 影 ， 經 由 分 析 取 得 詳

細 具 體 資 料 ， 將 得 到 之 結 果 進 行 比 較 。 分 析 以 瞭 解 男 子 軍 刀

選 手 的 戰 、 技 術 之 差 異 ， 並 將 所 得 結 果 提 供 國 內 選 手 與 教 練

作 為 訓 練 之 參 考 數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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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探 討 分 析 ：  

一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攻 擊 方 式 與 得 分 技 術 。  

二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在 不 同 時 段 之 得 分 概 況 。  

三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、 不 同 持 劍 手 得 分 技 術

之 概 況 與 特 性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 

一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攻 擊 方 式 與 得 分 技 術 之 差 異 為 何 ? 

二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在 不 同 時 段 得 分 概 況 之 差 異 為 何 ? 

三 、 分 析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、 不 同 持 劍 手 得 分 技 術

概 況 與 特 性 之 差 異 為 何 ? 

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一 、 不 同 攻 擊 方 式 與 得 分 技 術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不 同 時 段 之 得 分 概 況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、 不 同 得 分 場 地、不 同 持 劍 手之 得 分 技 術 概 況 有 顯 著 差 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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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  本 研 究 以9 8年 國 內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， 在 國 內 三 大 賽 事 （ 9 8

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、 9 8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及 9 8年 聯 新 盃 暨 台 北 擊

劍 公 開 賽 ） 進 入 前 八 名 之 優 秀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於 比 賽 中 以

錄 影 蒐 集 研 究 資 料 ， 經 由 反 覆 檢 視 比 賽 過 程 並 加 以 記 錄 ， 取

得 精 確 研 究 資 料 。 並 針 對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技 戰 術 、 最

佳 得 分 位 置、上 下 半 場 得 分 及 選 手 持 劍 手 為 主 要 研 究 之 範 圍。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    本 研 究 受 限 於 時 間與 軍 刀 攻 擊 動 作 極 為 複 雜 ， 本 研 究 將

攻 擊 動 作 歸 納 為 主 動 攻 擊 、 同 時 攻 擊 、 撥 擋 還 擊 及 時 間 差 攻

擊 等 四 大 類 ， 其 中 主 動 攻 擊 與 同 時 攻 擊 屬 攻 擊 類 型 ， 撥 擋 還

擊 與 時 間 差 攻 擊 則 歸 類 為 防 守 攻 擊 。 得 分 場 地 則 區 隔 成 中 央

場 地、甲 場 地 及 乙 場 地 如 圖 1 - 1；研 究 對 象 僅 限 於 國 內 優 秀 選

手 而 無 法 擴 及 世 界 級 選 手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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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1 擊 劍 場 地 劃 分 示 意 圖  

 

 

第 六 節  解 釋 名 詞  

 

一 、 軍 刀  

    軍 刀 總 長1 0 5公 分 ， 劍 身 長 8 8公 分 ， 重 量 不 超 過 5 0 0

公 克 。 劍 身 為 鋼 製 ， 橫 斷 面 為 梯 型 ， 護 手 盤 為 月 牙 盤 。

劍 尖 為 圓 形 沒 有 彈 簧 頭，所 以 軍 刀 可 刺 也 可 劈（ 俞 繼 英，

2 0 0 1）。選 手 身 穿 金 屬 電 衣、金 屬 面 罩、金 屬 袖 套、手 套、

全 套 劍 服 、 長 襪 、 體 線 及 頭 夾 。 攻 擊 有 效 部 位 為 腰 部 以

上 ， 擊 中 即 可 得 分 ， 為 具 有 攻 擊 權 的 一 個 擊 劍 運 動 項 目

（ 成 露 茜 ， 1 9 9 6）。  

二 、 戰 術  

    本 研 究 所 界定 之 戰 術 係 指 軍 刀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所 採 用

之 思 維 ， 依 據 對 手 的 特 性 及 選 手 本 身 技 能 ， 採 取 之 不 同

進 攻 策 略 。 如 主 動 攻 擊 、 同 時 攻 擊 或 防 守 還 擊 如 撥 擋 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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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 、 時 間 差 攻 擊 等 策 略 ， 並 將 思 維 應 用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，

透 過 各 種 技 術 與 距 離 變 化 ， 達 到 預 期 之 得 分 效 果 。  

三 、 簡 單 直 接 攻 擊  

       當 選 手 獲 得 攻 擊 權 時 ， 進 行 簡 單 直 接 進 攻 ， 應 用 適

當 的 時 機 與 速 度 ， 攻 擊 有 效 部 位 立 即 得 分 。  

四 、 撥 擋 還 擊  

    選 手 在 對 方 進 攻 時，以 劍 或 護 守 盤 擋 住 對 方 來 劍 後

並 立 即 反 擊 得 點 。  

五 、 同 時 攻 擊  

        當裁 判 喊 出 「 開 始 」 時 ， 雙 方 選 手 做 出 同 樣 動 作 ，

此 時 ， 若 一 方 節 奏 及 速 度 較 快 時 ， 可 判 給 此 方 得 點 。  

六 、 時 間 差 攻 擊  

  當 選 手 快 速 前 進 進 攻 時，防 守 方 以 節 奏 或 距 離 破 壞

對 手 進 攻 ， 防 守 方 快 速 做 出 時 間 差 反 攻 或 偷 手 等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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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

 

    本 研 究 引 用 文 獻 共分 為 四 個 節 次 來 進 行 探 討 ， 一 、 擊 劍

運 動 基 本 認 知 ； 二 、 擊 劍 運 動 之 相 關 研 究 ； 三 、 擊 劍 比 賽 賽

況 之 相 關 研 究 ； 四 、 各 項 運 動 戰 技 術 相 關 研 究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擊 劍 運 動 基 本 認 知  

 

一 、  擊 劍 運 動 戰 、 技 術 之 認 知  

      在 競 技 運動 領 域 ， 戰 術 指 的 是 ， 在 比 賽 中 為 戰 勝 對

手 或 為 期 望 之 比 賽 結 果，所 採 取 之 計 謀 和 行 動（ 田 麥 久，

2 0 0 0）。擊 劍 運 動 屬 於 技 擊 類 型 的 開 放 性 對 抗 運 動 項 目 ，

並 以 對 方 之 動 作 做 為 行 動 動 作 的 決 定 。 因 此 ； 對 方 一 舉

一 動 都 要 觀 察 入 微 ， 不 僅 要 立 即 給 予 反 應 ， 同 時 需 要 前

饋 、 預 測 即 將 發 生 的 動 作 ， 施 予 有 利 的 防 患 動 作 並 作 強

而 有 力 的 致 命 重 擊 （ 許 樹 淵 ， 2 0 0 1）。  

L u k o v i c h（ 1 9 7 5） 指 出 技 術 是 戰 術 的 發 揮 基 礎 ， 技

術 也 是 戰 術 表 現 的 手 段 ， 為 求 戰 術 發 揮 淋 漓 盡 致 ， 對 於

技 術 的 要 求 將 是 熟 練 、 細 膩 、 全 面 性 及 多 變 化 。 運 動 素

質 方 面 ， 力 量 、 速 度 、 耐 力 、 柔 軟 性 及 靈 敏 性 等 將 是 訓

練 的 重 點 。  

    張 志 凌 與 林 房 儹 （2 0 0 1） 指 出 擊 劍 的 四 個 主 要 戰 術

為 主 動 攻 擊 、 撥 擋 還 擊 、 同 時 攻 擊 及 時 間 差 攻 擊 ， 其 中

主 動 攻 擊 與 同 時 攻 擊 屬 於 積 極 性 攻 擊 戰 術 ， 撥 擋 還 擊 與

時 間 差 攻 擊 屬 於 防 禦 性 攻 擊 戰 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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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張 志 凌 （2 0 0 0） 指 出 以 擊 劍 戰 術 特 點 而 言 ， 因 為 它

是 一 對 一 比 賽 ， 利 用 自 己 的 技 術 、 體 能 、 心 理 能 力 和 戰

術 的 結 合 來 戰 勝 對 手 ， 是 具 有 獨 立 性 的 。 在 比 賽 進 行 當

中 ， 會 因 對 手 或 情 況 的 變 化 相 對 調 整 ， 這 就 是 戰 術 的 靈

活 性 及 應 變 性 。 戰 術 是 依 據 敵 我 的 情 況 做 出 預 測 判 斷 ，

所 以 是 一 種 智 慧 的 比 賽 ， 因 此 只 有 預 先 的 準 確 判 斷 才 會

有 反 應 的 動 作 判 斷 ， 這 些 預 先 的 判 斷 不 是 毫 無 根 據 ， 而

是 根 據 敵 我 的 狀 況 ， 知 己 知 彼 ， 見 微 知 著 ， 才 能 做 出 正

確 的 攻 防 和 應 變 。  

        趙 傳 杰 與 王 健 （2 0 0 2） 指 出 由 於 軍 刀 打 法 特 點 不 同

於 銳 劍 及 鈍 劍 ， 比 賽 時 的 對 攻 特 別 多 ， 得 分 也 多 在 對 攻

的 戰 術 變 化 中 達 成 。 這 是 因 交 叉 步 與 衝 刺 被 禁 止 後 ， 進

攻 者 不 能 再 用 交 叉 步 和 衝 刺 在 較 遠 的 距 離 快 速 攻 擊 ， 防

守 一 方 也 就 有 較 多 時 間 ， 來 得 及 做 出 先 向 前 一 步 緊 接 著

再 後 退 與 對 手 保 持 一 定 的 距 離 ， 並 做 出 各 種 防 守 動 作 與

之 抗 衡 。    

  沈 易 利（2 0 0 2）指 出 擊 劍 戰 術 的 基 本 概 念 是 比 賽 中，

對 陣 的 兩 位 劍 手 根 據 敵 我 的 狀 況 與 能 力 ， 盡 力 避 免 去 觸

碰 對 方 的 長 處 並 充 分 讓 自 己 的 長 處 發 揮 出 來 。 在 激 烈 的

競 賽 中 ， 選 手 必 須 從 開 賽 到 結 束 都 能 貫 徹 進 行 與 發 揮 ，

限 制 與 反 限 制 ， 意 圖 控 制 的 節 奏 性 與 主 動 性 ， 不 斷 突 破

與 誘 發 對 手 短 處 ， 達 到 戰 勝 對 手 的 最 終 目 的 。  

  黃 保 華 （2 0 0 5） 指 出 在 現 代 軍 刀 比 賽 中 ， 對 攻 轉 換

戰 術 是 比 賽 中 戰 術 運 用 的 核 心 ， 比 賽 時 選 手 力 爭 主 動 ，

雙 方 一 開 始 就 處 在 較 近 距 離 的 激 烈 對 峙 中 。 因 此 ， 雙 方

必 須 通 過 對 攻 行 動 來 觀 察 中 場 交 鋒 ， 從 而 判 斷 對 方 的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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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和 動 作 ， 以 採 取 必 要 的 行 動 。  

      趙 傳 杰 與 王 健 （2 0 0 2） 指 出 在 現 代 軍 刀 比 賽 中 ， 簡

單 快 速 進 攻 戰 術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， 是 進 行 戰 鬥 強 而 有 力 的

手 段，被 運 動 員 廣 泛 使 用，並 反 應 現 代 軍 刀 發 展 的 趨 勢。 

  王 三 財 （1 9 9 7） 指 出 戰 術 和 技 術 融 會 取 得 勝 利 的 方

式 有：（ 一 ）積 極 性 與 主 動 性 強 烈，此 方 法 適 用 於 新 手 及

技 術 較 差 的 選 手；（ 二 ）主 動 積 極，引 誘 欺 敵，利 用 對 手

求 勝 的 意 圖 ， 製 造 給 對 方 有 利 的 機 會 ， 使 對 手 陷 入 設 計

好 的 圈 套 中；（ 三 ）臨 場 反 應，變 化 快 速，此 方 法 在 打 法

上 不 能 固 定 外 ， 亦 必 須 隨 著 對 手 的 改 變 而 修 正 自 己 的 打

法；（ 四 ）隨 時 發 動 襲 擊，使 對 手 措 手 不 及，即 以 積 極 的

手 段 ， 利 用 對 手 分 神 之 際 進 行 突 襲 。  

趙 傳 杰 與 張 輝（ 2 0 0 8）分 析 軍 刀 戰 術 的 特 點 提 出：(一 )

受 制 於 規 則 規 定 ， 軍 刀 攻 擊 動 作 以 劈 為 主 ， 其 技 術 動 作

簡 捷、快 速； (二 )有 效 部 位 範 圍 小 於 銳 劍，但 大 於 鈍 劍 ；

(三 )劍 的 型 態 和 結 構 與 其 它 劍 種 有 較 大 的 區 別 ， 攻 防 轉

換 多 且 快 ， 是 顯 著 的 戰 術 特 徵 。  

 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（1 9 9 6） 指 出 軍 刀 打 法 ， 未 來

將 會 出 現 以 下 發 展 趨 勢：（ 一 ）中 場 爭 奪 異 常 激 烈。隨 著

裁 判 下 達 「 開 始 」 的 瞬 間 ， 雙 方 運 動 員 都 積 極 主 動 做 出

向 前 一 步 的 攻 擊 預 備 動 作 ， 使 比 賽 一 開 始 就 處 在 較 近 距

離 的 激 烈 對 峙 中；（ 二 ）戰 術 變 化 多。由 於 交 鋒 距 離 變 近，

動 作 必 須 果 斷 、 快 速 、 出 其 不 意 ， 攻 擊 部 位 要 準 確 ， 戰

術 變 化 要 靈 活 及 隨 機 應 變 ， 因 此 必 須 要 求 選 手 具 備 深 厚

堅 實 的 基 本 功 ， 且 要 有 豐 富 的 比 賽 經 驗 及 良 好 的 意 識 和

各 種 專 項 感 知 覺；（ 三 ）用 劍 及 腳 步 來 防 守。由 於 限 制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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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 步 之 步 伐 ， 攻 防 雙 方 的 進 退 都 只 能 在 均 衡 的 條 件 下 進

行 ， 透 過 腳 步 進 行 距 離 防 守 ， 但 也 更 利 於 促 進 劍 的 交 鋒

和 用 劍 防 守 及 進 行 對 抗 能 力 的 提 高；（ 四 ）必 須 改 善 攻 強

守 弱 ， 攻 防 失 調 的 現 象 ， 使 攻 防 對 抗 能 力 得 到 加 強 。 當

交 鋒 距 離 變 近 ， 中 場 爭 奪 就 會 異 常 激 烈 ， 必 然 要 求 在 技

術 上 攻 防 能 力 及 其 轉 換 能 力 提 高 ， 以 應 變 對 手 採 取 的 行

動 策 略 和 動 作 變 化 ， 因 此 攻 防 戰 術 等 發 展 在 運 用 上 需 要

機 動 靈 活 。  

二 、 軍 刀 比 賽 簡 要 規 則 介 紹  

（ 一 ） 器 材 與 裝 備  

服 裝 :劍 服F e n c i n g  j a c k e t（ 圖 2 - 1）、 劍 褲 F e n c i n g  p a n t s

（ 圖 2 - 2）、 護 身 衣 U n d e r p l a s t r o n（ 圖 2 - 3）、 劍 襪

F e n c i n g  s o c k s（ 圖 2 - 4）、 手 套 G l o v e（ 圖 2 - 5）、 劍

鞋 F e n c i n g  shoes（ 圖2 - 6）。  

器 材 :軍 刀S a b e r（ 圖 2 - 7）、 身 線 B o d y  c o r d（ 圖 2 - 8）、 頭

夾 C o n n e c t i n g  c a b l e（ 圖 2 - 9）。  

裝 備 :袖 套 E l e c t r i c  c u f f（ 圖 2 - 1 0） 金 屬 透 明 面 罩 P a r t  

t r a n s p a r e n t  m a s k（ 圖 2 - 1 1）、金 屬 面 罩 E l e c t r i c  m a s k

（ 圖 2 - 1 2）、 護 胸 B r e a s t  p r o t e c t o r（ 圖 2 - 1 3）、 金

屬 電 衣 E l e c t r i c  j a c k e t s（ 圖 2 - 1 4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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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圖 2 - 1  劍 服               圖 2 - 2  劍 褲 

   

      圖2 - 3  護 身 衣               圖2 - 4   劍 襪  

    

 圖2 - 5 手 套                  圖2 - 6  劍 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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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圖2 - 7  軍 刀         圖2 - 8  身 線  

       

   圖2 - 9 頭 夾          圖2 - 1 0 金 屬 袖 套  

    

   圖2 - 1 1 金 屬 透 明 面 罩           圖2 - 1 2 金 屬 面 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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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1 3  護 胸               圖2 - 1 4 金 屬 電 衣  

 

   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金 屬 透 明 面 罩 如 圖2 - 1 1， 由 於 國 際 擊

劍 總 會 規 定 自 2 0 0 8年 1月 1日 起 ， 軍 刀 大 獎 賽 及 世 界 錦 標

賽 進 入 3 2強 的 選 手 必 須 佩 戴 透 明 面 罩 才 能 進 行 比 賽 （ 中

華 民 國 擊 劍 協 會 ， 2 0 0 8） 。 其 主 要 表 面 和 舊 面 罩 一 樣 仍

為 金 屬 網 狀 ， 只 有 眼 鼻 部 位 改 用 了 像 玻 璃 一 樣 透 明 而 堅

固 的 聚 碳 酸 酯 材 料 。 透 明 面 罩 的 使 用 增 加 了 比 賽 之 精 彩

可 看 度 及 塑 造 明 星 選 手 之 知 名 度 ， 也 方 便 讓 觀 眾 更 清 楚

知 道 選 手 的 面 部 表 情 。 國 際 軍 刀 比 賽 中 擊 中 對 方 透 明 面

罩 為 有 效 部 位 會 亮 起 色 燈 ， 可 提 高 比 賽 的 觀 賞 性 及 刺 激

性 。  

（ 二 ） 攻 擊 部 位 與 有 效 攻 擊  

  軍 刀 是 一 項 利 用 劍 尖 、 劍 刃 及 劍 背 進 行 比 賽 的 劍

種，所 有 的 劍 尖、劍 刃 及 劍 背 作 出 的 劈 刺（ 正 劈 與 反 劈 ）

擊 中 腰 部 以 上 （ 頭 、 手 臂 兩 側 及 軀 幹 ） 均 為 有 效 得 分 。

禁 止 使 用 護 手 盤 觸 碰 對 方 選 手 面 罩 及 劍 尖 觸 碰 地 板 將 會

造 成 裁 判 給 予 規 則 上 的 處 罰 。 有 效 攻 擊 部 位 為 腰 部 以

上 ， 包 含 頭 部 、 手 部 及 軀 幹 ， 意 即 有 被 金 屬 電 衣 所 覆 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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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部 位 ， 擊 中 後 當 電 審 器 亮 起 色 燈 ， 依 裁 判 判 定 具 有 攻

擊 權 即 可 得 分 。  

（ 三 ） 攻 擊 權 之 概 念 與 規 範  

    攻 擊 權 是 指 選 手 以 劍 威 脅 對 手 ， 並 在 攻 擊 發 動 過 程

中 ， 持 續 威 脅 對 手 ， 但 當 發 動 攻 擊 時 ， 劍 被 防 守 方 作 出

有 效 撥 擋 或 揮 劍 攻 擊 未 擊 中 對 手 時 ， 攻 擊 權 即 行 喪 失 ，

若 防 守 方 未 即 時 取 得 攻 擊 權 時 ， 剛 失 去 攻 擊 權 的 對 手 仍

可 連 續 取 得 攻 擊 權 。  

    攻 擊 權 限 於 軍 刀 與 鈍 劍 比 賽 中 ， 當 一 方 劍 手 採 取 主

動 攻 擊 時 ， 被 攻 擊 的 一 方 未 能 及 時 採 取 撥 擋 或 逃 離 對 手

攻 擊 而 採 用 同 時 進 攻 模 式 反 擊 ， 造 成 雙 方 同 時 亮 燈 時 ，

由 裁 判 判 給 主 動 攻 擊 者 為 進 攻 ， 在 取 得 攻 擊 權 的 一 方 劈

砍 對 方 擊 中 有 效 部 位 時 ， 由 裁 判 獲 判 給 一 分 （ 沈 易 利 ，

2 0 0 2）。  

（ 四 ） 軍 刀 比 賽 制 度  

1.個 人 賽 編 排 原 則  

（ 1） 根 據 運 動 員 在 上 一 年 度 比 賽 累 積 分 數 排 名 順 序 ，  

名 次 較 高 者 在 前 ， 依 S形 排 列 。  

（ 2） 循 環 賽 ： 盡 可 能 分 成 7人 一 組 ， 每 場 5劍 ， 無 時 間

限 制 ， 先 擊 中 5分 為 勝 利 者 。 循 環 賽 後 ， 淘 汰

2 0 - 3 0 %。  

（ 3）直 接 淘 汰 賽：依 照 排 名 次 序 後，進 行 單 敗 淘 汰 賽 。

軍 刀 比 賽 進 行 時 ， 分 為 上 下 半 場 ， 任 何 一 方 先 達

到 8分 時，休 息 一 分 鐘，接 著 進 行 比 賽，直 到 一 方

達 到 1 5分 者 為 此 場 優 勝 者 。  

2 .比 賽 表 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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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表 格 為 國 內 、 外 在 進 行 擊 劍 個 人 賽 事 所 採 用

的 表 格 如 附 錄 一 ， 進 行 單 敗 淘 汰 賽 事 使 用 表 格 如 附 錄

二 。  

三 、 攻 擊 得 分 要 件 與 戰 術 應 用 之 研 究  

 洪 佳 侑 、 沈 易 利 與 林 炳 宏 （2 0 1 0） 指 出 比 賽 的 最 終

目 的 無 非 是 獲 取 勝 利 ， 在 軍 刀 比 賽 中 ， 如 何 透 過 戰 術 運

作 突 破 對 峙 而 營 造 出 可 以 攻 擊 得 分 的 條 件 ， 擊 中 對 手 而

取 得 獲 勝 所 需 之 分 數 ， 是 所 有 選 手 共 同 的 課 題 。 因 此 選

手 對 於 場 上 的 變 化 必 須 非 常 清 楚 ， 心 理 更 承 受 著 無 比 的

壓 力 ， 同 時 必 須 隨 時 掌 握 與 營 造 得 分 契 機 ， 方 能 克 敵 致

勝 。 其 中 主 要 的 攻 擊 得 分 要 件 與 戰 術 及 對 選 手 的 要 求 歸

納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擁 有 堅 強 意 志 力  

  對 於 一 名 擊 劍 優 秀運 動 員 ， 應 有 意 識 地 自 覺 培 養 多

方 面 的 意 識 品 質 ， 因 為 擊 劍 比 賽 不 但 是 戰 術 、 技 術 的 較

量 ， 也 是 意 志 能 力 方 面 的 較 量 (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，

1 9 9 6）。軍 刀 比 賽 中，技 術 固 然 重 要，但 勝 負 並 不 是 完 全

取 決 於 技 術 上 的 分 野 。 在 比 賽 之 攻 防 戰 中 ， 因 軍 刀 偏 向

於 無 氧 運 動 ， 每 一 分 的 產 生 都 極 為 快 速 ， 只 要 一 個 不 留

神 或 是 鬆 懈 ， 很 容 易 被 選 手 勢 如 破 竹 的 擊 敗 而 移 轉 領 先

優 勢 。 因 此 選 手 需 要 有 較 高 的 警 覺 性 與 高 意 志 力 貫 徹 完

成 一 場 比 賽 ， 才 能 確 保 戰 果 或 反 敗 為 勝 。  

（ 二 ） 對 峙 策 略  

  對 峙 產 生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雙 方 互 相 對 立，造 成 雙  方

想 進 攻 卻 又 不 敢 進 攻 得 點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3）。軍 刀 比 賽 賽

況 較 激 烈 ， 選 手 想 主 動 發 動 進 攻 ， 但 又 怕 進 攻 出 手 時 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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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縮 手 ， 雙 方 就 容 易 出 現 在 預 備 線 上 的 對 峙 ， 此 時 選 手

必 須 迅 速 決 定 採 取 進 攻 或 誘 敵 等 策 略，例 如 :直 接 進 攻 、

誘 使 對 手 揮 空 、 搶 時 間 差 、 撥 擋 還 擊 、 反 攻 等 技 戰 術 。

由 於 軍 刀 比 賽 通 常 都 僅 以 些 微 分 數 決 定 勝 負 ， 因 此 ， 選

手 於 比 賽 中 宜 採 取 積 極 策 略 投 入 比 賽 ， 但 當 一 方 選 手 發

動 攻 擊 ， 另 一 方 選 手 須 以 腳 步 或 持 劍 抵 制 對 手 出 擊 ， 並

應 用 策 略 有 效 且 快 速 轉 換 攻 擊 權 。  

（ 三 ） 搶 得 攻 擊 權  

     軍 刀 是 屬 於 具 有 攻 擊 權 才 能 得 分 的 項 目 ， 對 軍 刀 選

手 而 言 ， 擁 有 攻 擊 權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開 始 。 當 雙 方 互 相 對

峙 時 ， 唯 有 積 極 主 動 搶 得 攻 擊 權 ，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與 距 離

先 發 制 人 ， 才 能 獲 得 勝 利 。 因 此 ， 選 手 們 通 常 在 裁 判 喊

出「 開 始 」後，即 採 取 快 速 發 動 攻 擊 動 作 以 取 得 攻 擊 權 ，

或 是 應 用 戰 術 以 距 離 搭 配 誘 導 動 作 ， 讓 對 手 揮 空 、 停

頓 、 縮 手 藉 以 轉 換 攻 擊 權 ， 爭 取 裁 判 判 給 攻 擊 權 而 取 得

的 給 分 優 勢 。 當 擁 有 攻 擊 權 時 ， 則 可 藉 由 腳 步 的 變 化 或

腳 步 與 手 部 的 配 合 以 提 高 流 暢 度 ， 並 延 續 攻 擊 權 直 到 完

成 攻 擊 動 作 。  

（ 四 ） 距 離 判 斷  

     擊 劍 距 離 可 分 為 進 攻 距 離 與 防 守 距 離 兩 種 ， 不 斷 改

變 距 離 對 意 圖 攻 擊 的 選 手 而 言 可 產 生 迷 惑 與 追 擊 兩 種

基 本 模 式 反 應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3）。軍 刀 選 手 進 行 比 賽 時 ，

更 需 要 不 斷 移 動 腳 步 ， 在 來 回 數 趟 的 腳 步 移 動 中 ， 選 手

們 可 先 做 出 簡 單 的 幾 個 試 探 性 動 作 來 測 量 對 手 的 距

離 ， 並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與 距 離 發 動 攻 擊 。 選 手 們 也 需 判 斷

出 手 的 位 置 ， 例 如 頭 部 、 腰 的 兩 側 或 手 部 ， 並 準 確 的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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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己 有 效 攻 擊 距 離 內 發 動 攻 擊 。 在 處 於 防 守 狀 態 時 則 必

須 以 腳 步 帶 動 身 體 逃 離 有 效 攻 擊 距 離 。 因 此 ， 選 手 在 平

日 的 訓 練 課 程 中 ， 須 加 強 選 手 的 距 離 概 念 與 判 斷 能 力 ，

以 提 升 自 我 實 力 。  

（ 五 ） 技 術 精 確 度  

        在精 確 性 方 面 ， 除 了 要 求 劈 砍 的 準 確 外 ， 並 要 求 選

手 能 夠 精 確 預 測 出 對 手 可 能 的 反 應 並 做 出 準 確 的 判 斷 。

例 如 ： 對 方 採 取 快 速 後 退 與 撥 擋 時 ， 必 須 採 取 延 續 性 的

攻 擊，並 以 攻 擊 得 分 為 最 終 目 的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3）。軍 刀

選 手 在 進 行 多 場 的 比 賽 後 ， 選 手 們 的 體 力 及 肌 耐 力 等 等

開 始 逐 漸 下 滑 。 此 時 ， 出 手 之 速 度 及 精 確 度 也 會 受 到 影

響 ， 無 法 在 攻 擊 發 動 後 達 到 有 效 攻 擊 的 比 例 也 隨 著 增

加 。 藉 由 平 日 的 訓 練 ， 加 強 移 動 中 之 準 確 度 練 習 ， 培 養

自 我 出 手 及 判 斷 距 離 之 精 確 度 ， 是 優 秀 選 手 不 可 或 缺 的

主 要 課 程 。  

（ 六 ） 穩 健 的 心 理  

        軍刀 在 進 行 比 賽 時 ， 因 無 時 間 限 制 ， 選 手 需 快 速 取

得 攻 擊 權 並 發 動 攻 擊 。 在 比 數 處 於 你 來 我 往 的 膠 著 階

段 ， 選 手 們 的 心 理 強 韌 性 更 顯 得 重 要 ， 此 時 ， 選 手 必 須

以 冷 靜 的 思 維 來 面 對 各 場 比 賽 和 比 數 ， 當 兩 人 的 技 術 成

熟 度 不 分 上 下 時 ， 心 理 的 穩 定 度 就 成 了 勝 負 的 決 定 關

鍵 。 在 比 賽 進 行 時 ， 選 手 卻 也 常 因 裁 判 的 誤 判 、 選 手 對

裁 判 的 判 決 與 自 己 認 知 有 落 差 或 自 己 的 失 誤 ， 而 造 成 心

理 上 的 波 動 ， 此 時 ， 迅 速 穩 定 自 己 的 情 緒 ， 才 能 自 我 突

破 。  

    若 能 擅 於 在比 賽 中 發 現 和 掌 握 對 手 心 理 活 動 中 的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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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弱 點 ， 並 加 以 運 用 心 理 戰 術 ， 將 是 突 破 與 瓦 解 對 方 士

氣 的 關 鍵 ， 必 能 打 擊 對 方 之 自 信 而 得 到 比 賽 的 勝 利 （ 國

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， 1 9 9 6）。  

 

 

小 結  

一 、  軍 刀 戰 術 通 常 都 以 主 動 直 接 攻 擊 為 主，以 互 相 對 攻 戰 術

主 宰 整 場 比 賽。因 此，在 直 接 攻 擊 的 用 劍 技 巧 及 攻 擊 權

觀 念，是 軍 刀 選 手 必 須 隨 時 因 應 規 則 與 整 體 發 展 而 時 時

強 化 的 主 要 內 容 。  

二 、 準 確 的 距 離 判 斷 能 力 之 培 養 ， 無 論 是 攻 擊 距 離 、 防 守 距

離 、 不 同 對 手 的 攻 擊 與 防 禦 距 離 ， 都 必 須 清 楚 的 分 辨 ，

才 能 輕 易 避 開 對 手 的 攻 擊 ， 結 合 準 確 的 攻 擊 成 功 獲 得 分

數 。  

三 、 軍 刀 選 手 需 培 養 心 理 層 面 的 穩 定 度 ， 以 達 到 面 對 高 水 準

時 之 心 理 抗 衡 ， 使 選 手 無 論 處 於 優 勢 或 劣 勢 中 ， 都 能 夠

克 服 心 理 因 素 ， 使 戰 術 與 技 術 獲 得 充 分 發 揮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擊 劍 運 動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

一 、 擊 劍 戰 、 技 術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     擊 劍 是 一 項 複 雜 的 活 動 性 反 應 項 目 ， 在 激 烈 對 抗 的

比 賽 實 戰 中 攻 防 轉 換 瞬 息 萬 變 ， 對 運 動 員 中 樞 神 經 系 統

興 奮 與 抑 制 過 程 的 靈 活 性 有 很 高 的 要 求 。 採 用 多 信 號 、

多 意 圖 的 綜 合 性 技 戰 術 訓 練 ， 有 利 於 發 展 運 動 員 神 經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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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的 靈 活 性 ， 有 利 於 培 養 運 動 員 在 實 戰 的 複 雜 情 況 下 ，

善 於 瞬 間 作 出 最 有 利 的 戰 術 選 擇 ， 及 時 採 取 最 有 效 的 戰

術 行 動 。  

趙 傳 杰 與 王 健 （ 2 0 0 2） 指 出 在 現 代 的 軍 刀 比 賽 中 ，

過 去 被 應 用 為 緩 和 激 烈 對 抗 的 同 時 攻 擊 ， 經 由 簡 單 、 快

速 進 攻 戰 術 的 發 展 和 動 作 的 強 化 ， 已 成 為 新 的 進 攻 策

略 。 並 在 進 攻 動 作 中 佔 有 重 要 一 席 之 地 ， 更 是 進 攻 戰 術

強 而 有 力 的 手 段 ， 所 以 被 選 手 們 廣 泛 的 採 用 ， 並 反 映 出

現 代 軍 刀 發 展 的 趨 勢 。  

張 志 凌 （ 1 9 9 5） 研 究 指 出 攻 擊 得 點 動 作 都 是 以 速 度

性 的 單 式 攻 擊 為 主 。 因 此 ， 技 擊 性 選 手 包 括 擊 劍 運 動 項

目 ， 除 了 具 有 速 度 和 準 確 度 外 ， 擊 劍 專 項 的 知 覺 和 戰 術

執 行 的 能 力 應 該 也 是 重 要 條 件 之 一 。  

   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（1 9 9 6） 指 出 擊 劍 運 動 屬 技 能

類 對 抗 性 項 目 ， 技 術 對 運 動 成 績 有 著 重 要 的 作 用 。 運 動

員 在 比 賽 中 表 現 出 高 超 的 競 技 能 力 ， 以 精 湛 的 技 巧 和 聰

明 的 謀 略 戰 勝 對 手 ， 爭 取 優 異 的 成 績 。 技 術 能 力 是 戰 術

能 力 的 基 礎 ， 而 技 術 質 量 則 是 技 術 的 核 心 ， 技 術 質 量 則

是 戰 術 的 保 障 。  

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（ 1 9 9 6） 指 出 擊 劍 是 一 項 個 體

激 烈 對 抗 的 複 雜 運 動 ， 其 進 攻 和 防 守 是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的

基 本 內 容 。 進 攻 是 主 動 進 攻 ， 刺 中 對 手 的 有 效 部 位 ， 防

守 則 是 利 用 各 種 手 段 使 對 方 進 攻 無 效 。 攻 擊 能 力 強 的 選

手 在 比 賽 中 能 有 效 控 制 場 上 的 主 動 權 ， 可 先 發 制 人 ， 使

對 手 處 於 被 動 。 因 此 ， 積 極 主 動 、 以 攻 為 主 的 方 法 是 我

們 最 常 聽 到 的 ， 而 防 守 訓 練 與 實 戰 的 差 距 就 比 較 大 ，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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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員 所 下 的 功 夫 ， 進 攻 也 大 於 防 守 。  

        沈 易 利 （2 0 0 3） 指 出 擊 劍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必 須 因

應 對 手 的 不 同 動 作 與 作 戰 策 略 ， 作 出 正 確 的 反 應 ， 同 時

也 必 須 主 動 變 化 節 奏 和 戰 術 攻 擊 取 得 勝 利 。 其 以 9 0年 全

國 運 動 會 參 加 比 賽 之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研 究 ， 結 果 發

現：（ 一 ）落 後 和 平 手 是 選 手 最 易 感 到 緊 張 的 狀 況：（ 二 ）

獲 勝 為 參 賽 選 手 最 高 的 期 望，選 手 有 重 攻 輕 守 傾 向；（ 三 ）

攻 與 守 戰 術 思 想 相 近，但 銳 劍、軍 刀 和 鈍 劍 仍 各 有 不 同。 

        張 志 凌 與 林 房 儹 （2 0 0 1） 以 1 9 9 9年 匈 牙 利 世 界 青 少

年 擊 劍 錦 標 賽 ， 男 、 女 鈍 劍 準 決 賽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利

用 統 計 檢 定 分 析 擊 劍 戰 術 對 比 賽 勝 負 的 影 響 ， 結 果 發 現  

:攻 擊 戰 術 對 比 賽 得 點 有 顯 著 影 響 ， 以 主 動 攻 擊 佔4 5 . 5 %

為 最 重 要 的 戰 術 之 一 。 經 事 後 檢 定 發 現 ， 獲 勝 選 手 之 所

以 贏 得 比 賽 最 重 要 的 關 鍵 並 非 在 於 主 動 攻 擊 ， 而 是 時 間

差 攻 擊 的 戰 術 運 用 。  

  趙 傳 杰 與 王 健 （2 0 0 2） 研 究 第 2 7屆 奧 運 會 男 子 軍 刀

個 人 賽 前 四 名 和 團 體 前 四 名 及 2 0 0 1世 界 擊 劍 錦 標 賽 個 人

前 四 名 總 共 2 5場 比 賽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結 果 發 現 :進 攻 佔

6 4 . 7 4 %、 反 攻 佔 2 5 . 3 2 %及 撥 擋 還 擊 佔 9 . 9 4 %， 顯 示 世 界

優 秀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的 攻 擊 意 識 非 常 強 ， 力 爭 主 動 更 加 突

出 、 主 動 出 擊 ， 並 獲 得 佳 績 。  

二 、  心 理 分 析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  擊 劍 比 賽是 屬 於 開 放 性 競 技 運 動 ， 在 激 烈 的 比 賽

中 ， 選 手 盡 可 能 發 揮 自 己 的 優 勢 及 技 能 水 準 ， 並 意 圖 去

掌 控 場 上 的 節 奏 性 與 主 動 性 ， 讓 對 手 掉 落 所 設 下 的 圈

套 ， 並 不 斷 突 破 與 誘 發 對 手 顯 露 破 綻 ， 達 到 比 賽 獲 勝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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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終 目 的 。 由 於 軍 刀 比 賽 往 往 都 是 以 些 微 分 數 區 分 勝

負 ， 因 此 ， 心 理 戰 更 顯 得 極 為 重 要 ， 當 選 手 將 戰 術 、 技

術 搭 配 上 心 理 素 質 ， 必 然 會 有 更 好 的 發 揮 及 表 現 。 對 軍

刀 選 手 而 言 ， 擁 有 攻 擊 權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開 始 ， 當 雙 方 互

相 對 峙 時 ， 唯 有 積 極 主 動 搶 得 攻 擊 權 ，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與

距 離 先 發 制 人 ， 才 能 獲 得 勝 利 。 在 比 賽 時 ， 因 有 攻 擊 權

的 限 制 ， 所 以 也 會 有 反 敗 為 勝 的 可 能 ， 使 得 軍 刀 選 手 心

理 素 質 也 要 比 其 他 選 手 來 得 更 加 果 決 及 穩 定 。  

        曹 榮 根 與 顏 虎 青 （1 9 9 2） 在 擊 劍 戰 術 的 指 導 思 想 中

指 出 ， 關 於 「 以 攻 為 主 」 從 心 理 上 分 析 ， 進 攻 是 主 動 的

行 為 ， 是 主 動 向 對 手 發 動 攻 擊 、 實 施 意 圖 與 手 段 ， 先 發

制 人 而 製 造 的 情 境 刺 激 。 在 比 賽 的 過 程 中 ， 既 不 能 消 極

等 待 更 不 能 盲 目 的 採 取 行 動 ， 選 手 可 以 透 過 各 種 制 約 手

段 ， 讓 攻 擊 權 重 新 獲 得 轉 換 。 但 由 於 常 因 為 對 手 的 欺 騙

意 圖 ， 真 偽 難 以 透 視 ， 最 後 卻 落 入 對 方 設 計 好 的 反 反 攻

戰 術 中 ， 亦 常 常 會 因 失 誤 或 攻 擊 落 空 而 丟 了 分 數 。 這 些

被 對 方 得 分 的 因 素 ， 帶 給 選 手 的 心 理 上 的 負 荷 量 有 所 不

同 ， 有 被 壓 制 、 被 動 應 變 之 感 ， 因 此 心 理 負 擔 要 大 於 主

動 採 取 行 動 一 方 。  

    沈 易 利 （2 0 0 2） 以 2 0 0 1年 世 界 青 年 盃 錦 標 賽 之 男 、

女 軍 刀 準 決 賽 為 研 究 對 象 指 出 在 擊 劍 比 賽 中 ， 由 於 速 度

快 ， 攻 擊 方 式 涵 蓋 了 劈 、 砍 、 挑 及 刺 擊 ， 同 時 還 必 須 在

具 有 攻 擊 權 的 條 件 下 打 中 對 手 才 能 算 得 點 。 因 此 ， 雖 然

有 電 審 器 輔 助 判 決 ， 但 在 雙 燈 同 時 都 亮 的 情 況 下 ， 仍 需

要 由 裁 判 依 雙 方 動 作 做 出 判 決 ， 但 由 於 軍 刀 動 作 極 快 ，

裁 判 亦 會 出 現 誤 判 的 狀 況 ， 因 此 軍 刀 成 了 最 常 被 爭 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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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 劍 項 目 。 若 是 心 理 素 質 不 夠 強 韌 ， 經 常 會 因 裁 判 判 決

與 選 手 認 定 的 結 果 互 異 ， 進 而 牽 動 了 選 手 的 情 緒 ， 進 而

破 壞 了 選 手 之 比 賽 節 奏 與 精 確 度 ， 使 對 手 有 更 多 的 攻 擊

契 機 與 透 過 戰 術 發 揮 技 術 。  

  胡 萬 江 與 王 群（2 0 0 7）以 廣 東 省 體 育 技 術 學 院 擊 劍

專 業 運 動 員 和 體 校 擊 劍 專 業 運 動 員 共 9 0名 選 手 為 研 究

對 象，對 擊 劍 運 動 員 賽 前 心 理 狀 態 的 特 點 及 原 因 進 行 分

析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： 擊 劍 運 動 員 的 技 術 水 平 高 低 是 取 得

比 賽 成 績 的 基 礎 ， 而 賽 前 的 心 理 狀 況 好 壞 ， 對 比 賽 的 結

果 有 直 接 的 影 響 ； 一 般 運 動 員 都 有 賽 前 緊 張 、 賽 前 焦

慮 、 賽 前 冷 漠 、 賽 前 盲 目 等 四 種 心 理 表 現 。 因 此 ， 要 解

決 這 些 問 題 就 要 對 其 進 行 針 對 性 的 訓 練，從 而 克 服 運 動

員 的 心 理 障 礙 ， 取 得 比 賽 勝 利 。  

      俞 繼 英 （2 0 0 1） 指 出 擊 劍 比 賽 ， 特 別 是 在 高 水 平 的

比 賽 中 ， 心 理 戰 術 的 運 用 價 值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。 任 何 戰 術

的 實 施 ， 都 與 比 賽 時 雙 方 心 理 狀 態 和 心 理 特 徵 有 密 切 相

關 ， 而 心 理 戰 術 則 在 更 大 範 圍 內 或 在 比 賽 上 帶 有 戰 略 意

味 的 特 殊 爭 鬥 方 式 。  

    越 高 水 準 的比 賽 ， 需 要 越 穩 定 的 心 理 ， 且 優 秀 運 動

員 的 心 理 層 面 也 相 較 於 一 般 選 手 來 得 好 。 心 理 戰 術 也 就

是 抓 住 對 手 心 理 層 面 的 弱 點 ， 加 以 利 用 而 採 取 的 相 應 行

動（ 俞 繼 英， 2 0 0 1）。為 克 服 高 張 力 比 賽 的 心 理 壓 力，軍

刀 選 手 要 多 積 極 參 與 國 內 外 大 小 比 賽 ， 藉 此 提 高 自 我 實

力 及 增 加 比 賽 經 驗 。  

選 手 若 長 期 比 賽 都 是 輸 在 自 己 的 心 理 等 因 素 ， 將 會

增 添 其 懼 賽 之 心 理 ， 無 法 在 比 賽 時 充 分 展 現 其 應 有 的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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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。 此 時 ， 教 練 及 選 手 須 加 強 心 理 建 設 及 意 象 訓 練 等 方

式 ， 提 昇 選 手 心 理 素 質 來 抗 衡 比 賽 之 不 穩 定 為 其 關 鍵 ，

並 讓 選 手 們 在 心 理 層 面 可 以 持 續 成 長 。  

 

 

小 結  

一 、 軍 刀 比 賽 中 ， 選 手 們 為 求 在 激 戰 中 取 得 勝 利 ， 首 要 理 念

為 積 極 搶 奪 攻 擊 權，並 要 沉 著 應 對 每 一 劍、每 一 場 比 賽。

平 日 的 訓 練 更 要 加 強 戰 術 創 新 之 研 究 ， 並 培 養 戰 術 轉 換

和 應 用 的 能 力 ， 以 達 到 致 勝 的 目 標 。  

二 、 心 理 戰 術 已 成 為 現 代 擊 劍 運 動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環 節 ， 選 手

需 長 期 培 養 心 理 的 穩 定 性 及 抗 壓 性 ， 使 選 手 在 戰 、 技 術

上 能 有 更 佳 的 發 揮 及 表 現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三 節  擊 劍 比 賽 賽 況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

  黃 保 華 （2 0 0 5） 研 究 中 國 大 陸 女 子 軍 刀 技 戰 術 打 法 特 徵

及 發 展 趨 勢 ， 主 要 以 2 0 0 3年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舉 行 全 國 擊 劍 錦 標

賽 女 子 軍 刀 個 人 賽 前 3 2場 比 賽 進 行 統 計 ， 利 用 錄 影 的 方 式 進

行 統 計 分 析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： 對 攻 轉 換 戰 術 為 主 佔 6 9 . 9 7 %、

以 距 離 防 守 為 主 佔 5 9 . 2 4 %。 其 軍 刀 發 展 趨 勢 為 :一 、 搶 奪 先

機 控 制 中 場 ； 二 、 節 奏 明 顯 力 量 突 出 。 由 於 軍 刀 比 賽 交 鋒 只

在 瞬 間 ， 要 求 運 動 員 要 隨 機 應 變 ， 戰 術 意 圖 要 隱 蔽 、 動 作 需

簡 練 、 行 動 要 果 斷 、 攻 擊 確 保 要 精 確 。  

  溫 華 昇 （2 0 0 4） 研 究 國 際 銳 劍 優 秀 選 手 戰 術 運 用 比 較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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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析，自 1 9 9 9至 2 0 0 2年 取 得 5次 國 際 比 賽 錄 影 帶，研 究 對 象 為

冠 亞 軍 決 賽 之 選 手 ， 利 用 統 計 檢 定 分 析 銳 劍 選 手 在 國 際 比 賽

的 實 況 進 行 戰 術 與 動 作 解 析，研 究 結 果 發 現 :一、積 極 主 動 攻

擊 戰 術 為 選 手 採 取 主 要 戰 術 ； 二 、 選 手 在 進 行 攻 擊 展 開 前 ，

都 會 運 用 攻 擊 前 的 試 探 動 作 ； 三 、 攻 擊 前 的 試 探 次 數 ， 會 影

響 時 間 差 攻 擊 次 數 、 被 動 攻 擊 有 效 率 ； 四 、 時 間 差 攻 擊 有 效

率 會 影 響 得 點 數 ， 進 而 影 響 到 比 賽 的 勝 負 ； 五 、 主 動 攻 擊 對

時 間 差 、 被 動 攻 擊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三 者 必 須 相 互 配 合 ；

六 、 時 間 差 攻 擊 佔 得 點 數 為 2 7 %； 七 、 最 常 使 用 的 攻 擊 得 點

是 前 跳 結 合 長 刺 步 伐 ； 而 以 長 刺 步 伐 為 基 礎 結 合 各 種 其 他 腳

步 作 為 攻 擊 的 腳 步 是 選 手 最 常 使 用 的 。  

  蔣 來 福 與 沈 易 利 （2 0 0 8） 研 究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銳

劍 個 人 賽 得 分 獲 勝 之 關 鍵 因 素 ， 以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銳 劍 個 人

前 6 4強 4 0場 比 賽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利 用 觀 察 記 錄 法 針 對 比 賽 進 行

資 料 紀 錄 後 ， 透 過 三 角 驗 證 法 檢 驗 其 記 錄 內 容 ， 所 得 資 料 以

描 述 性 統 計 與 卡 方 考 驗 檢 定 處 理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銳 劍 比 賽

獲 勝 者 ， 最 主 要 攻 擊 目 標 為 軀 幹 ； 二 、 銳 劍 比 賽 獲 勝 者 趨 向

以 攻 為 主 ， 而 反 攻 動 作 也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； 三 、 銳 劍 比 賽 獲 勝

者 得 分 場 地 位 在 中 間 偏 己 方 ； 四 、 銳 劍 比 賽 獲 勝 者 之 第 二 回

合 才 是 分 出 勝 負 的 最 佳 關 鍵 ； 五 、 不 同 握 把 形 式 方 面 ， 使 用

槍 式 握 把 獲 勝 人 數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， 研 究 發 現 足 以 讓 技 術 與 戰

術 發 揮 全 面 性、達 到 能 攻 善 守 的 特 點，而 缺 少 全 面 性 之 技 術，

且 戰 術 運 用 較 為 固 定 ， 容 易 在 落 後 時 無 法 主 動 得 分 而 落 敗 。

但 法 式 握 把 若 能 配 合 身 體 之 條 件 或 特 殊 情 況 下 使 用 ， 則 能 創

造 出 另 一 種 風 潮 打 法 。  

  溫 華 昇（2 0 0 6）利 用 1 9 9 9 - 2 0 0 4年 國 際 銳 劍 比 賽 賽 事 的 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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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帶 ， 探 討 試 探 性 戰 術 的 意 義 與 重 要 性 ， 透 過 S i l i c o n  C o a c h  

U S C - 5 0 0軟 體 進 行 戰 術 及 動 作 觀 察 ， 並 記 錄 與 分 類 各 項 擊 劍

戰 術 之 數 據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試 探 動 作 皆 出 現 在 三 種 主 要 戰

術 動 作 展 開 前 ， 且 試 探 次 數 皆 大 於 各 種 攻 擊 戰 術 次 數 ， 因 此

試 探 動 作 在 各 項 攻 擊 戰 術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； 二 、 試 探 動 作 對 戰

術 得 分 與 成 績 表 現 具 有 影 響 性 ； 三 、 試 探 動 作 在 不 同 戰 術 運

用 中 具 有 不 同 的 戰 術 特 殊 策 略 ， 在 主 動 攻 擊 戰 術 中 是 一 種 欺

敵 的 策 略 ； 被 動 攻 擊 戰 術 是 一 種 預 期 反 應 的 策 略 ； 時 間 差 戰

術 是 一 種 攔 截 的 戰 術 策 略 。  

  蔣 來 福 、 沈 易 利 與 林 炳 宏 （2 0 0 8） 研 究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

之 擊 劍 戰 術 技 術 與 戰 術 分 析 ， 以 男 、 女 鈍 劍 前 四 強 決 賽 之 選

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利 用 觀 察 記 錄 法 將 資 料 記 錄 後 ， 以 描 述 性 統

計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選 手 在 第 一 局 均 在 對 方 場

地 且 採 取 主 動 攻 勢 ， 循 序 漸 進 的 由 簡 單 轉 變 成 複 雜 進 攻 ， 第

二 局 則 慢 慢 退 回 己 方 場 地 以 守 勢 為 重 點 ， 主 動 與 複 雜 進 攻 交

互 應 用 ， 最 後 利 用 己 方 場 地 以 守 勢 為 重 點 ； 二 、 除 了 四 分 位

之 外 ， 慣 用 分 位 以 男 子 組 來 說 ， 就 屬 六 分 位 與 準 備 位 置 ， 另

外 一 分 位 則 可 能 取 代 七 分 位 與 八 分 位 ； 以 女 子 來 說 ， 準 備 位

置 佔 第 二 順 位 ， 而 六 分 位 卻 遠 不 能 相 比 ， 且 八 分 位 對 女 子 組

來 說 較 方 便 的 作 出 動 作 ； 三 、 維 持 每 局 穩 定 的 有 效 攻 擊 率 ，

將 會 拉 大 比 數 差 距 ， 有 效 提 升 技 戰 術 的 發 揮 ； 四 、 由 於 電 審

器 的 改 革 ， 使 得 各 局 攻 擊 時 間 形 成 由 慢 變 快 的 趨 勢 ， 往 後 應

更 加 注 意 體 能 上 的 調 節 。  

洪 佳 侑 與 沈 易 利 （ 2 0 0 9） 研 究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擊 劍 女 子

軍 刀 個 人 決 賽 戰 技 術 及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， 以 前 四 強 決 賽 選 手 為

研 究 對 象 ， 利 用 觀 察 記 錄 法 將 資 料 記 錄 後 ，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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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資 料 分 析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以 快 速 直 接 攻 擊 為 主 要 技 術 內

容 ； 二 、 軍 刀 比 賽 中 當 戰 況 激 烈 且 緊 張 時 ， 選 手 採 取 同 時 攻

擊 戰 術 所 佔 比 例 達 4 0 %， 顯 見 同 時 攻 擊 的 技 術 在 女 子 軍 刀 中

是 極 為 重 要 之 動 作 ； 三 、 女 子 軍 刀 個 人 賽 之 得 分 以 直 接 攻 擊

和 同 時 攻 擊 為 主 ， 得 分 場 地 以 中 場 居 多 ； 四 、 左 手 持 劍 仍 佔

有 一 定 的 優 勢 。  

 

 

小 結  

    透 過 錄 影 等 方 式 發現 ， 擊 劍 三 種 項 目 之 間 ， 其 技 術 與 戰

術 的 變 化 與 應 用 各 有 不 同 之 處 ， 銳 劍 比 賽 利 用 試 探 性 戰 術 簡

單 攻 擊 配 合 互 中 技 術 為 主 要 攻 擊 方 式 ； 鈍 劍 比 賽 之 攻 擊 方 式

慢 慢 由 簡 單 攻 擊 轉 變 成 複 雜 進 攻 ， 因 得 分 有 效 部 位 較 小 ， 容

易 刺 中 到 無 效 部 位，所 以 選 手 需 注 意 體 能 上 的 調 節；軍 刀 戰、

技 術 主 要 特 徵 為 以 攻 為 主 ， 對 攻 戰 術 主 宰 整 個 比 賽 ， 攻 擊 點

多、較 難 防 禦，不 斷 產 生 新 技 術 及 戰 術。可 見 透 過 錄 影 分 析 ，

在 擊 劍 比 賽 過 程 的 相 關 研 究 是 可 行 的 方 法 ， 當 然 除 了 研 究

外 ， 選 手 須 積 極 參 加 國 內 外 大 小 比 賽 ， 且 吸 取 更 多 的 豐 富 經

驗 ， 以 提 升 自 我 實 力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各 項 運 動 戰 技 術 相 關 研 究  

 

    由 於 擊 劍 運 動 屬 於開 放 性 的 對 抗 技 擊 運 動 ， 本 研 究 亦 參

考 同 質 性 高 的 技 擊 運 動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探 討 ， 藉 以 豐 富 可 討 論

與 參 考 的 研 究 資 料 ， 並 確 立 本 研 究 方 法 架 構 的 可 行 性 及 作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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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方 法 上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 蔡 勝 良 （ 2006） 研 究 亞 洲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比 賽 時 之 得 分 類

別 與 技 術 動 作 特 性 。 利 用 攝 影 機 實 地 拍 攝 女 子 自 由 式 角 力 比

賽，7 個 量 級 共 66 場 比 賽 內 容 蒐 集 為 資 料，對 參 加 比 賽 國 家

各 項 資 料 和 比 賽 過 程 中 選 手 之 得 分 類 別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等 資

料 進 行 觀 察 分 析 。 結 果 顯 示 ： 女 子 角 力 比 賽 內 容 的 得 分 類 別

中 ， 仍 以 1 分 、 2 分 所 得 之 次數 最 多 。 各 量 級 女 子 角 力 選 手

在 比 賽 時，站 立 狀 態 應 多 施 展 四 肢 技 術 類 之 推、抱 技 術 動 作。

經 結 果 得 知 ， 角 力 應 注 重 抗 衡 性 肌 力 、 瞬 發 性 肌 力 ； 應 加 強

立 姿 狀 態 推 、 拉 技 術 動 作 與 跪 撐 狀 態 滾 、 轉 技 術 動 作 的 攻 擊

練 習 外 ， 並 應 實 施 運 用 主 動 式 的 連 續 性 與 持 續 性 攻 擊 來 取 代

被 動 式 的 防 守 策 略 ， 並 針 對 對 手 的 技 術 動 作 實 施 戰 術 性 防 守

動 作 訓 練 ， 達 到 逢 場 必 勝 的 目 標 。  

邱 盟 仁（ 2 0 0 8）探 討 跆 拳 道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及 區 域 之 研 究。

研 究 對 象 以「 2 0 0 8 年 第 五 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」女 子 組 前

8 強 ， 研 究 結 果 ： 一 、 得 分 技術 動 作 以 被 動 右 後 腳 旋 踢 中 端

2 2 2 次 最 高 ； 攻 擊 型 態 於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3 0 8 次 高 於 主 動 攻 擊

得 分 1 4 6 次，達 顯 著 差 異；二、得 分 區 域 以 中 央 區 域 得 分 3 9 9

次 ，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研 究 結 論 ： 整 體 比 賽 得 分 以 右 後 腳 被 動 旋

踢 動 作 為 主 ， 被 動 攻 擊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， 得 分 慣 用 腳 以 右 腳 為

主 ， 得 分 部 位 集 中 於 中 端 ， 上 端 攻 擊 略 嫌 不 足 。 得 分 較 高 的

區 域 為 中 央 區 域 ， 因 此 中 央 區 域 的 動 作 技 術 發 揮 與 否 是 直 接

影 響 比 賽 的 勝 負 關 鍵 因 素 。  

  婁 自 德 （2 0 0 8） 探 討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之 影 響 。

研 究 對 象 以 2 0 0 8 年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前 八

強 選 手，研 究 結 果：得 分 數 方 面 以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為 最 高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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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技 術 動 作 以 右 後 腳 旋 踢 為 主 。 得 分 有 無 假 動 作 分 析 ： 有 假

動 作 得 8 8 分，無 假 動 作 得 1 2 4 分。攻 擊 型 態 分 析：主 動 攻 擊

及 被 動 攻 擊 差 異 比 較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由 以 上 結 果 得 知 ： 假 動

作 能 提 高 主 動 攻 擊 之 得 分 效 果 ， 在 被 動 攻 擊 中 假 動 作 對 得 分

則 未 達 顯 著 性 。  

  蔡 友 文 、 闕 月 清 與 張 家 明 （2 0 0 9） 研 究 跆 拳 道 前 三 量 級

技 戰 術 之 分 析 。 分 析 技 戰 術 型 態 包 括 攻 擊 型 態 、 攻 擊 動 作 、

慣 用 腳 及 成 功 得 分 率 情 形，研 究 對 象 以 9 7 年 全 中 運 國 女 組 前

三 量 級 前 四 強 選 手 為 主 ， 利 用 現 場 時 況 錄 影 ， 事 後 記 錄 整 理

進 行 分 析 ， 研 究 結 果 ： 一 、 各 量 級 皆 為 主 動 攻 擊 型 態 ， 攻 擊

動 作 以 旋 踢 為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下 壓 ； 慣 用 腳 依 序 右 後 、 左 前 、

左 後 及 右 前 ； 成 功 得 分 率 以 下 壓 為 最 高 1 3 . 7 %； 二 、 攻 擊 動

作 與 慣 用 腳 使 用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慣 用 腳 以 右 後 腳 及 左 前 腳 為 主

要 攻 擊 慣 用 腳 ， 假 動 作 使 用 與 犯 規 次 數 是 有 差 異 的 ， 得 分 上

是 沒 差 異 性 的 ； 三 、 不 同 回 合 之 選 手 在 假 動 作 、 犯 規 次 數 及

得 分 上 的 是 沒 有 差 異 ， 皆 為 主 動 攻 擊 型 態 。  

  官 佳 政 （2 0 0 8） 研 究 女 子 手 球 在 不 同 名 次 球 隊 ， 各 項 攻

守 技 術 表 現 指 標 之 差 異 ， 及 其 與 勝 率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， 透 過

現 場 實 地 錄 影 2 0 0 6 年 世 界 大 學 女 子 手 球 賽 之 2 4 場 比 賽 ， 研

究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本 次 比 賽 ， 總 射 門 2 4 9 7 次 ， 總 得 分 1 3 2 3

分，射 門 成 功 率 5 2 . 9 8 %；進 攻 型 態 方 面：慢 攻 射 門 2 1 4 1 次 ，

慢 攻 得 分 1 0 7 2 分，快 攻 射 門 3 5 6 次，快 攻 得 分 2 5 1 分；射 門

成 功 率 方 面，快 攻 成 功 率 為 7 0 . 5 1 %，慢 攻 成 功 率 為 5 0 . 0 7 %；

技 術 表 現 方 面：失 誤 7 0 2 次，攻 擊 違 例 1 0 1 次，抄 截 2 3 2 次 。

二 、 前 三 名 與 後 四 名 隊 伍 各 項 攻 守 技 術 表 現 指 標 之 間 ，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三 、 在 三 十 項 攻 守 技 術 表 現 指 標 中 ， 快 攻 得 分 及 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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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員 封 阻 率 ， 明 顯 有 效 的 預 測 達 9 7 . 6 %。 其 中 快 攻 得 分 一 項

因 素 具 有 8 2 . 7 %的 解 釋 變 異 量 。     

許 吉 越、廖 俊 強 與 陳 明 達（ 2 0 0 9）參 加 民 國 9 6 年 中 等 學

校 運 動 會 柔 道 男 性 選 手 為 對 象 ， 探 討 中 等 學 校 柔 道 選 手 比 賽

中 之 有 效 得 分 時 間 與 動 作 技 術 ， 獲 得 結 論 ： 一 、 柔 道 選 手 在

比 賽 3 - 4 分 鐘 內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3 3 . 8 %， 2 - 3 分 鐘 為 2 7 . 4 %，

1 - 2 分 鐘 為 2 0 . 1 %及 0 - 1 分 鐘 則 最 少 1 8 . 7 %； 二 、 得 分 技 術 動

作 方 面 ： 以 使 用 犯 規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 足 技 及 手 技 動 作 同 為 次

之 ， 其 次 為 固 技 、 腰 技 ， 最 少 是 捨 身 技 。 三 、 得 分 次 數 最 多

為 犯 規 得 分 、 過 肩 摔 、 單 臂 過 肩 摔 、 小 內 割 及 袈 裟 壓 制 。 經

結 論 得 知 ， 選 手 應 儘 量 於 比 賽 前 期 得 分 ， 有 利 於 戰 術 的 使 用

達 到 獲 勝 的 目 的 ； 宜 強 化 全 方 位 技 術 手 技 、 腰 技 、 足 技 、 捨

身 技 及 固 技 的 發 展 ， 以 適 應 各 類 型 柔 道 選 手 。  

鄭 文 卿（ 2 0 0 7）探 討 巧 固 球 比 賽 中 攻 擊 模 式、攻 擊 區 域 、

攻 擊 時 間 與 得 、 失 分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並 分 析 各 項 違 例 與 犯 規 次

數 的 差 異 ， 進 而 比 較 各 隊 攻 擊 成 功 與 失 敗 及 防 守 能 力 之 情

形。資 料 蒐 集 係 以 現 場 拍 攝 2 0 0 6 年 亞 洲 盃 男 子 巧 固 球 比 賽 五

支 球 隊 共 十 場 比 賽 賽 況 ， 運 用 攝 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 法 ， 針 對 比

賽 過 程 中 攻 守 資 料 進 行 觀 察 記 錄 ， 結 果 顯 示 ： 一 、 前 場 直 接

攻 擊 模 式 在 得 分 上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攻 擊 模 式 ， 失 分 方 面 在 各 種

攻 擊 模 式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二 、 攻 擊 中 樞 區 域 的 得 分 顯 著 高

於 攻 擊 兩 側 區 域 ， 失 分 方 面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三 、 各 局 攻 擊

得 、 失 分 分 佈 平 均 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四 、 各 項 違 例 及 犯 規 情

形 以 越 區 行 為 及 誤 傳 之 次 數 顯 著 多 於 其 他 項 次 。 五 、 增 加 攻

擊 的 成 功 率 ， 減 少 攻 擊 的 失 敗 率 是 比 賽 獲 勝 的 關 鍵 。 六 、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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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 防 守 能 力 的 差 異 雖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但 防 守 成 功 次 數 較 多 的

隊 伍 成 績 較 佳 。  

  陳 淑 貞 （2 0 0 6） 探 討 跆 拳 道 對 打 比 賽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， 以

2 0 0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子 組 一 至 八 量 級 前 四 名

3 2 位 選 手，正 規 賽 1 6 場，驟 死 賽 3 場 共 計 1 9 場 賽 程 的 比 賽

技 術 分 析 。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 將 獲 得 之 數

據 ， 獲 得 結 論 ： 一 、 攻 擊 型 態 以 後 腳 為 主 要 使 用 腳 ， 且 大 多

已 採 用 主 動 進 攻 的 攻 擊 型 態，而 得 分 數 也 高 於 被 動 攻 擊。二、

使 用 及 得 分 的 技 術 動 作 均 以 旋 踢 為 主 。 主 動 攻 擊 之 技 術 動 作

以 旋 踢 為 主 ， 前 踩 為 輔 ； 被 動 攻 擊 以 旋 踢 為 主 ， 後 踢 為 輔 。

三 、 各 量 級 攻 擊 數 率 以 雛 量 級 最 高 ； 鰭 量 級 最 低 。 各 量 級 得

分 率 以 羽 量 級 選 手 最 高 ， 蠅 量 級 選 手 最 低 。 各 量 級 普 遍 使 用

旋 踢 技 術 且 使 用 的 比 率 相 當 高 。 四 、 針 對 各 量 級 作 主 動 與 被

動 的 攻 擊 型 態 分 析 發 現 ， 主 動 攻 擊 或 被 動 攻 擊 並 不 會 因 選 手

的 量 級 不 同 而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。  

 

 

小 結  

    近 幾 年 來 教 練 及 選手 在 比 賽 時 ， 透 過 攝 影 方 式 ， 不 斷 觀

看 並 深 入 瞭 解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戰 術 與 技 術 的 發 展 與 變 化 ， 加 以

分 析 探 討 ， 如 女 子 角 力 選 手 在 比 賽 時 之 得 分 類 別 及 得 分 技 術

等 動 作 、 跆 拳 道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及 區 域 研 究 及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對

比 賽 得 分 之 影 響 、 手 球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分 析 之 研 究 、 柔 道 比 賽

有 效 得 分 與 動 作 技 術 、 巧 固 球 比 賽 中 攻 擊 模 式 、 攻 擊 區 域 、

攻 擊 時 間 與 得 、 失 分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其 目 的 都 是 在 於 提 昇 選 手

運 動 水 準 ， 呈 現 出 量 化 之 數 據 來 評 估 探 討 ， 以 客 觀 的 方 式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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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手 於 比 賽 中 的 戰 術 與 技 術 進 行 分 析 ， 藉 以 評 估 及 提 供 教 練

作 為 訓 練 和 擬 定 比 賽 戰 術 與 技 術 強 化 之 參 考 。  

 

 

文 獻 總 結  

綜 合 上 述 研 究 文 獻 發 現 ， 擊 劍 比 賽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的 對 抗

技 擊 運 動 ， 在 激 烈 的 比 賽 中 ， 選 手 盡 可 能 發 揮 自 己 的 優 勢 及

技 能 水 準 ， 並 意 圖 掌 控 場 上 的 節 奏 性 與 主 動 性 ， 讓 對 手 掉 落

所 設 下 的 圈 套 ， 並 不 斷 突 破 與 誘 發 對 手 顯 露 破 綻 ， 藉 以 取 得

攻 擊 的 契 機 達 到 比 賽 獲 勝 之 最 終 目 的 。 由 於 軍 刀 比 賽 往 往 都

是 以 些 微 分 數 區 分 勝 負 ， 因 此 ， 心 理 戰 更 顯 得 極 為 重 要 ， 在

緊 張 激 烈 過 程 短 暫 的 比 賽 進 行 時 ， 選 手 將 戰 術 、 技 術 搭 配 上

心 理 素 質 ， 必 然 會 有 更 好 的 發 揮 及 表 現 。 對 軍 刀 選 手 而 言 ，

擁 有 攻 擊 權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開 始 ， 當 雙 方 互 相 對 峙 時 ， 惟 有 積

極 主 動 搶 得 攻 擊 權 ，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與 距 離 先 發 制 人 ， 才 能 獲

得 勝 利 。 在 比 賽 時 ， 因 有 攻 擊 權 的 限 制 ， 選 手 發 動 攻 擊 只 要

能 確 實 掌 握 得 分 ， 並 不 會 造 成 互 中 而 有 別 銳 劍 比 賽 共 同 得 分

情 形 ， 因 此 只 要 在 堅 強 意 志 和 冷 靜 發 揮 技 能 水 準 的 前 提 下 ，

連 續 得 分 仍 是 可 預 期 的 情 形 ， 所 以 也 會 有 反 敗 為 勝 的 可 能 ，

也 因 此 需 建 立 良 好 的 攻 擊 權 概 念 。 但 是 僅 具 備 概 念 並 不 會 代

表 就 會 取 得 勝 利 ， 技 術 精 湛 也 只 是 獲 勝 的 條 件 之 ㄧ ， 在 落 後

或 接 近 零 勝 點 時 的 穩 定 度 ， 更 是 軍 刀 選 手 經 常 面 對 的 情 境 ，

此 時 ， 惟 有 冷 靜 的 面 對 比 賽 並 擁 有 堅 強 的 心 理 素 質 ， 才 能 有

效 的 在 比 賽 中 取 得 勝 利 ， 因 此 ， 透 過 運 動 科 學 的 介 入 及 心 理

建 設 ， 使 得 軍 刀 選 手 心 理 素 質 提 昇 ， 使 其 在 比 賽 中 更 加 果 決

與 穩 定 也 較 極 為 重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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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 研究方法與步驟 

 

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男 子 軍 刀選 手 戰 術 與 技 術 分 析 之 研 究 ，

根 據 研 究 目 的 將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分 為 六 個 部 份 說 明 :一、實 驗

設 計；二、研 究 對 象；三、研 究 步 驟 與 流 程；四、研 究 工 具 ；

五 、 資 料 蒐 集 時 間 與 地 點 ； 六 、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實 驗 設 計  

 

  本 研 究 以9 8年 國 內 男 子 軍 刀 優 秀 選 手 為 對 象 ， 以 參 加 9 8

年 度 國 內 三 大 賽 事 ； 9 8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、 9 8年 全 國 運 動 會

及 9 8年 聯 新 盃 暨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為 範 圍 。 透 過 影 帶 反 覆 播 放

方 式 將 比 賽 過 程 重 現 ， 以 觀 察 記 錄 法 從 中 記 錄 2 0場 比 賽 獲 勝

選 手 得 分 之 全 部 過 程 。 研 究 人 員 反 覆 觀 看 對 照 ， 經 由 討 論 的

方 式 ， 將 相 關 記 錄 製 成 表 格 逐 一 解 析 並 分 析 以 下 內 容 ：  

一 、  不 同 攻 擊 動 作 得 分 ： 以 主 動 攻 擊 、 同 時 攻 擊 、 撥 擋 還 擊

及 時 間 差 攻 擊 等 四 種 得 分 動 作 。  

二 、  不 同 場 地 得 分：右 邊 選 手 站 定 位 置 為 甲 場 地，又 稱 為 己

方 場 地，若 右 邊 選 手 在 乙 場 地 攻 擊 得 分， 亦 可 稱 為 對 方

場 地 ； 反 之 ， 左 邊 選 手 站 定 位 置 為 乙 場 地 ， 又 稱 為 己 方

場 地，若 左 邊 選 手 在 甲 場 地 攻 擊 得 分，亦 可 稱 為 對 方 場

地 及 左 右 兩 邊 預 備 線 4公 尺 之 距 離 為 中 央 場 地 。  

三 、  不 同 時 段 得 分 ： 軍 刀 分 為 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， 先 達 到 8分

者 ， 雙 方 休 息 一 分 鐘 ， 最 後 達 到 1 5分 者 為 獲 勝 者（ 軍 刀

比 賽 時 ， 無 時 間 限 制 ）。  

四 、 符 號 代 表  



  34

   A、 主 動 攻 擊 （ 直 接 攻 擊 ） B、 撥 擋 還 擊 （ 敲 劍 還 擊 ）  

   C、 同 時 攻 擊     D、 時 間 差 攻 擊 （ 反 攻 、 偷 手 ）  

   場 地 分 為 :甲 、 乙 、 中 央 場 地  

五 、 不 同 持 劍 手 獲 勝 ： 分 左 、 右 手 兩 種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  本 研 究 以9 8年 國 內 男 子 軍 刀 優 秀 選 手 ， 參 加 國 內 三 大 賽

事 ， 分 別 為 9 8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（ 表 3 - 1）、 9 8年 全 國 運 動 會

（ 表 3 - 2）及 9 8年 聯 新 盃 暨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（ 表 3 - 3）， 進 入 前

八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以 實 戰 比 賽 中 進 行 錄 影 ， 為 提 升 信 、

效 度 ， 商 請 兩 位 具 全 國 A級 裁 判 證 資 格 之 資 深 擊 劍 選 手 協

助 ， 經 分 別 比 對 完 成 後 進 行 單 一 動 作 登 錄 ， 經 由 反 覆 檢 視 各

比 賽 得 分 之 內 容 加 以 記 錄 ， 以 取 得 精 確 研 究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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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9 8年 大 專 運 動 會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

名 次   身 高 （c m）  體 重 （ k g） 持 劍 手  專 項 訓 練 (年 ) 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

5  

6  

7  

8 

   1 8 2  

   1 8 0  

  1 6 8  

   1 7 2  

   1 7 6  

   1 6 0  

   1 7 2  

   1 8 0  

       6 8  

   6 5   

  6 4  

 7 2  

  6 3   

  5 3  

  6 7  

  8 5 

左    

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 9  

8  

8  

8  

8  

7  

5  

6 

平 均 數  1 7 3 . 7 5       6 7 . 1 3                 7 . 3 7 

標 準 差  7 . 3 6 3         9 . 0 6 2                  1 . 0 3 2 

 

表 3 - 2 9 8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

名 次   身 高 （c m）  體 重 （ k g） 持 劍 手  專 項 訓 練 (年 )  

1    

2    

3  

4  

5  

6  

7    

8 

   1 8 2  

   1 7 2  

   1 7 9  

   1 8 5  

   1 7 2  

   1 7 2  

   1 8 0  

   1 6 8  

    6 8  

   7 0   

   7 4  

   7 1  

  7 2   

   6 2  

   6 5  

  6 4 

  左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右  

    9  

   1 4  

1 1  

1 1  

8  

7  

8  

8 

平 均 數  1 7 6 . 2 5         6 8                     9 . 5 

標 準 差  6 . 0 1 8         4 . 2 3 4                   2 . 3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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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3 9 8年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

名 次   身 高 （c m）  體 重 （ k g） 持 劍 手  專 項 訓 練 (年 )  

1    

2    

3  

3  

5  

6  

7    

8 

   1 8 2  

   1 8 0  

   1 8 1  

   1 7 9  

   1 7 2  

   1 5 7  

   1 7 6  

   1 7 1  

     6 8  

  6 5   

  7 3  

  7 4  

  7 0   

  5 2  

  6 3  

  6 4 

  左  

    右  

    右  

    右  

   右  

    右  

    右  

    右  

   9  

   8  

   9  

   1 1    

   1 4    

   5  

   8  

   8  

平 均 數   1 7 4 . 7 5    6 6 . 1 3                     9 

標 準 差    8 . 2 4    6 . 9 9           2 . 6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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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步 驟 與 流 程  

 

  本 研 究 對 象 均 是 國 內 三 大賽 事 之 優 秀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， 藉

由 激 烈 比 賽 賽 況 ， 從 旁 架 設 攝 影 機 進 行 現 場 錄 影 ， 將 錄 製 好

的 所 有 影 片 進 行 動 作 分 析 ， 將 選 手 於 比 賽 中 的 動 作 技 術 、 得

分 場 地 進 行 比 對 分 析 後 ， 統 整 出 具 體 結 果 。  

  本 研 究 擊 劍 運 動 賽 況 分 析 過 程 ， 如 圖3 - 1所 示 。  

 

 

現
場
攝
影

影
帶
分
析

重
覆
觀
看
取
得
數
據

量
化
製
成
圖
表

分
析
與
討
論

論
證

撰
寫
報
告

 

 

 

圖 3 - 1  擊 劍 運 動 賽 況 分 析 過 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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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研 究 工 具  

 

本 研 究 工 具 用 途 如 下 :  

一 、 H P  P r e s a r i o V 3 0 0 0  N o t e b o o k一 台 ， 延 長 線 。  

二、 S O N Y  T 3 0 0相 機 一 台、S O N Y  T 1 5 0相 機 一 台、PA N A S O N I C  

T Z 2相 機 一 台 及 PA N A S O N I C  D M C - F X 0 7相 機 一 台（ 可 錄

影 ）。  

三 、 S O N Y  H D R - S R 1 1攝 影 機 兩 台 。  

四 、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 1 2 . 0 套 裝 軟 體 。  

五 、 記 錄 表 格 、 筆 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資 料 蒐 集 時 間 與 地 點  

 

本 研 究 實 驗 進 行 三 次 攝 影 之 時 間 與 地 點 如 下 ：  

一 、 9 8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 

（ 一 ） 攝 影 時 間 ： 9 8年 5月 3日 ， 下 午 1點 至 4點 。  

（ 二 ） 地 點 ： 台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（ 林 口 校 區 ） 體 育 館 。  

二 、 9 8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

（ 一 ） 攝 影 時 間 ： 9 8年 1 0月 2 6日 ， 下 午 1點 至 4點 。  

（ 二 ） 地 點 ： 台 中 市 崇 倫 國 中 體 育 館 。  

三 、 9 8年 聯 新 盃 暨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 

（ 一 ） 攝 影 時 間 ： 9 8年 1 2月 5日 ， 下 午 3點 至 6點 。  

（ 二 ） 地 點 ： 台 北 體 育 館 四 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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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 

 

一 、 記 錄 工 具  

    採 用V 8攝 影 機 及 可 錄 影 之 相 機 將 比 賽 畫 面 錄 製 成

影 帶 ， 作 為 觀 察 記 錄 結 果 。 為 使 動 作 紀 錄 詳 實 提 高 信 效

度 ， 除 由 研 究 者 執 行 各 得 分 動 作 、 場 地 及 相 關 戰 術 紀 錄

外 ， 更 商 請 兩 位 具 全 國 A級 裁 判 證 資 格 之 資 深 劍 手 協 助

紀 錄 ， 並 分 別 正 確 比 對 記 錄 情 形 ， 直 到 記 錄 一 致 後 才 登

錄 為 正 式 記 錄 進 行 分 析 。 在 登 錄 時 為 方 便 分 析 ， 使 用 符

號 代 表 ， 以 觀 察 記 錄 法 將 所 有 資 料 記 錄 下 來 。  

二 、 資 料 選 取 與 統 計 分 析  

  本 研 究 以 描 述 性 統計 分 析 各 賽 事 之 不 同 攻 擊 得 分 方

式 、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及 不 同 持 劍 手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利 用 次 數

分 配 、 百 分 比 對 獲 勝 關 鍵 因 素 等 變 項 進 行 卡 方 檢 定 分

析 ， 並 藉 此 予 以 說 明 ， 最 後 將 三 大 賽 事 加 總 進 行 卡 方 檢

定 ， 從 中 瞭 解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、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及 最 佳

持 劍 手，顯 著 水 準 定 為 p＜ . 0 5。再 以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說 明

各 賽 事 之 上 半 場 得 分 及 下 半 場 得 分 ， 在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

方 之 差 異 ， 均 以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的 方 式 表 示 ， 再 加 總 三

大 賽 事 資 料 ， 利 用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來 瞭 解 上 、 下 半 場

得 分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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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

 

    本 研 究 透 過 國 內 三 大 賽 之 前 八 強 軍 刀 選 手 的 得 分 方

式 ， 利 用 攝 影 將 選 手 的 戰 術 與 技 術 等 策 略 加 以 探 討 ， 深 入 瞭

解 軍 刀 選 手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之 特 性 及 差 異 加 以 分 析 ， 將 得 到 之

資 料 數 據 加 以 計 算 處 理 ， 分 析 後 的 結 果 可 分 四 節 加 以 敘 述 :

一 、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之 分 析 ； 二 、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分

析；三、最 佳 得 分 場 地 之 分 析；四、不 同 持 劍 手 之 分 析；五 、

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之 分 析  

 

    從 表4 - 1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統 計 分 析 表 得 知，大 運 會 經 卡

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（ χ 2 = 2 1 . 8 9 5 , p < . 0 0 1），以 直 接 攻

擊 為 主 要 攻 擊 方 式 高 達 4 4 . 8 %， 其 次 為 時 間 差 攻 擊 佔 2 1 . 8 %；

全 運 會 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

（ χ 2 = 2 1 . 9 7 8 , p < . 0 0 1 ） ， 以 直 接 攻 擊 為 主 要 攻 擊 方 式 高 達

4 5 . 2 %， 其 次 為 時 間 差 攻 擊 佔 1 9 . 5 %；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暨 聯 新

盃 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（ χ 2 = 1 1 . 0 2 3 , p < . 0 0 1），以

直 接 攻 擊 為 主 要 攻 擊 方 式 佔 3 8 . 8 %， 其 次 為 時 間 差 攻 擊 佔

2 3 %。 由 表 4 - 2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三 大 賽 事 加 總 表 得 知 ， 最 高

為 直 接 攻 擊 2 0 2 次 佔 4 4 . 8 % 、 其 次 為 時 間 差 攻 擊 1 0 0 次 佔

2 1 . 8 %， 同 時 攻 擊 為 8 4次 佔 1 8 . 2 %， 最 後 為 撥 擋 回 擊 8 2次 佔

1 5 . 2 % ， 經 由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

（ χ 2 = 1 8 . 0 3 4 , p < . 0 0 1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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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統 計 分 析 表 （ N = 4 6 8）  

比 賽 名 稱   攻 擊 類 型  N %  χ 2值  自 由 度  顯 著 性  事 後 檢 定

大 運 會  

 

 

1  

2  

3  

4  

直 接 攻 擊  

同 時 攻 擊  

撥 擋 回 擊  

時 間 差 攻 擊

7 4

3 0

2 5

3 6

4 4 . 8

1 8 . 2

1 5 . 2

2 1 . 8

2 1 . 8 9 5 * * *

 

 

3  . 0 0 1  1 > 2  

4 > 3  

全 運 會  1  

2

3

4  

直 接 攻 擊  

同 時 攻 擊  

撥 擋 回 擊  

時 間 差 攻 擊

7 2

3 0

2 6

3 1

4 5 . 2

1 8 . 9

1 6 . 4

1 9 . 5

2 1 . 9 7 8 * * *

 

3  . 0 0 1   

聯 新 盃  

 

 

1  

2  

3  

4  

直 接 攻 擊  

同 時 攻 擊  

撥 擋 回 擊  

時 間 差 攻 擊

5 6

2 4

3 1

3 3

3 8 . 8

1 6 . 7

2 1 . 5

2 3  

1 1 . 0 2 3 * * *

 

 

 

3  . 0 0 1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 

 

表 4 - 2 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三 大 賽 事 統 計 加 總 表 （ N = 4 6 8）  

三 大 賽 事  攻 擊 類 型  N  %  χ 2值  自 由 度  顯 著 性  事 後 檢 定

 

 

 

1  

2  

3  

4  

直 接 攻 擊  

同 時 攻 擊  

撥 擋 回 擊  

時 間 差 攻 擊

2 0 2

8 4  

8 2  

1 0 0

4 4 . 8

1 8 . 2

1 5 . 2

2 1 . 8

1 8 . 0 3 4 * * *

 

 

3  . 0 0 1  1 > 4  

4 > 2 > 3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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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分 析  

 

從 國 內 三 大 賽 事 中 個 別 分 析 各 賽 事 之 上 半 場 得 分 與 下 半

場 得 分 ， 經 由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得 知 ， 表 4 - 3 大 運 會 雙 方 上 半

場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1 2 . 2 8 5 分 、 標 準 差 為 1 . 4 9 6 分 ； 雙 方 下 半 場

得 分 平 均 數 為 1 1 . 5 7 1 分、標 準 差 為 3 . 4 5 7 分， t 值 =. 4 6 0 顯 示

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攻 擊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表 4 - 4 全 運 會 雙 方

上 半 場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1 1 . 7 1 4 分 、 標 準 差 為 1 . 4 9 6 分 ； 雙 方 下

半 場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1 1 . 2 8 5 分 、 標 準 差 為 2 . 8 1 1 分 ， t 值 =. 4 1 1

顯 示 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攻 擊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表 4 - 5 台 北 擊

劍 公 開 賽 暨 聯 新 盃 雙 方 上 半 場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9 . 8 3 3 分 、 標 準

差 為 4 . 6 2 2 分 ； 雙 方 下 半 場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1 2 . 5 分 、 標 準 差 為

3 . 0 8 2 分， t 值 =- 1 . 0 4 顯 示 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攻 擊 得 分 均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由 表 4 - 6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三 大 賽 事 統 計 加 總 表 得

知 ， 大 運 會 雙 方 上 半 場 共 得 點 為 8 6 點 、 下 半 場 共 得 點 為 8 1

點 ； 全 運 會 雙 方 上 半 場 共 得 點 8 2 點 、 下 半 場 共 得 點 7 7 點 ；

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暨 聯 新 盃 雙 方 上 半 場 共 得 點 為 7 0 點、下 半 場

共 得 點 7 4 點 。  

 

表 4 - 3  大 運 會 之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M  S D  t 值  顯 著 性 

上 半 場  1 2 . 2 8 5  1 . 4 9 6  

下 半 場  1 1 . 5 7 1  3 . 4 5 7  

. 4 6 0  . 5 7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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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 全 運 會 之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M  S D  t 值  顯 著 性 

上 半 場  1 1 . 7 1 4  1 . 4 9 6  

下 半 場  1 1 . 2 8 5  2 . 8 1 1  

. 4 1 1  . 5 1 3  

 

 

表 4 - 5  聯 新 盃 之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M  S D  t 值  顯 著 性 

上 半 場  9 . 8 3 3  4 . 6 2 2  

下 半 場  1 2 . 5  3 . 0 8 2  

- 1 . 0 4 0  . 5 6 1  

 

 

表 4 - 6 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之 三 大 賽 事 統 計 加 總 表 （ N = 4 7 0）  

比 賽 名 稱  時 段 類 型  N  %  

大 運 會  上 半 場  8 6  5 1 . 5  

 下 半 場  8 1  4 8 . 5  

全 運 會  上 半 場  8 2  5 1 . 6  

 下 半 場  7 7  4 8 . 4  

聯 新 盃  上 半 場  7 0  4 8 . 6  

 下 半 場  7 4  5 1 .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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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之 分 析  

 

從 表 4 - 7最 佳 得 分 場 地 統 計 分 析 表 得 知，大 運 會 經 卡 方 檢

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（ χ 2 = 5 1 . 9 9 7 , p < . 0 0 1）以 中 央 場 地 達 1 1 1

次 為 主 ， 比 例 高 達 6 7 . 3 %； 全 運 會 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

著 差 異（ χ 2 = 3 4 . 5 4 6 , p < . 0 0 1），以 中 央 場 地 9 7次 為 主，比 例 高

達 6 1 %； 台 北 擊 劍 公 開 賽 暨 聯 新 盃 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

著 差 異 （ χ 2 = 5 0 . 8 1 4 , p < . 0 0 1 ） ， 以 中 央 場 地 9 6 次 為 主 高 達

6 6 . 7 %； 由 表 4 - 8三 大 賽 事 之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方 式 統 計 加 總 表 得

知 ， 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（ χ 2 = 4 4 . 9 0 6 , p < . 0 0 1），

最 佳 得 分 場 地 以 中 央 場 地 達 3 0 4次 為 主，其 次 甲 場 地 為 8 7次 、

最 後 乙 場 地 為 7 7次 。  

 

表 4 - 7 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方 式 統 計 分 析 表 （ N = 4 6 8）  

比 賽 名 稱  場 地 類 型  N  %  χ 2值  自 由 度  顯 著 性  事 後 檢 定

大 運 會  

 

 

1

2

3

甲 場 地  

中 央 場 地  

乙 場 地  

2 9  

1 1 1

2 5  

1 7 . 5

6 7 . 3

1 5 . 2

5 1 . 9 9 7 * * *

 

 

2  . 0 0 1  2 > 1 > 3  

全 運 會  

 

 

1

2

3

甲 場 地  

中 央 場 地  

乙 場 地  

2 9  

9 7  

3 3  

1 8 . 2

6 1  

2 0 . 8

3 4 . 5 4 6 * * *

 

 

2  . 0 0 1  2 > 3 > 1  

聯 新 盃  

 

 

1

2

3

甲 場 地  

中 央 場 地  

乙 場 地  

2 9  

9 6  

1 9  

2 0 . 1

6 6 . 7

1 3 . 2

5 0 . 8 1 4 * * *

 

2  . 0 0 1  2 > 3  

1 > 3  

  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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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 三 大 賽 事 之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方 式 統 計 加 總 表 （ N = 4 6 8）  

三 大 賽 事  場 地 類 型  N  %  χ 2值  自 由 度  顯 著 性  事 後 檢 定

 

 

 

1  

2  

3 

甲 場 地  

中 央 場 地  

乙 場 地  

8 7  

3 0 4

7 7  

1 8 . 6

6 4 . 9

1 6 . 5

4 4 . 9 0 6 * * *

 

 

2  . 0 0 1  2 > 1 > 3  

* * * p < . 0 0 1   

 

 

第 四 節  不 同 持 劍 手 之 分 析  

 

  表4 - 9數 據 顯 示 不 同 持 劍 手 的 選 手，經 卡 方 檢 定 結 果 顯 示

達 顯 著 差 異（ χ 2 = 5 6 . 2 5 , p < . 0 0 1），研 究 中 顯 示 國 內 右 手 持 劍 選

手 比 例 佔 較 多 ， 經 由 研 究 分 析 中 發 現 在 本 次 研 究 的 國 內 三 大

賽 事 中 ， 榮 獲 第 一 名 的 選 手 同 樣 都 為 台 北 體 院 陳 慧 宗 ， 此 選

手 為 左 手 持 劍 ， 也 代 表 左 手 持 劍 選 手 仍 佔 有 一 定 之 優 勢 ， 但

由 於 國 內 軍 刀 以 左 手 持 劍 仍 較 少 ， 需 藉 由 國 內 教 練 不 斷 培 養

右 手 持 劍 選 手 ， 以 達 到 不 同 持 劍 手 抗 衡 之 效 果 。  

 

表 4 - 9  不 同 持 劍 手 得 分 統 計 分 析 表  

持 劍 手  N  % χ 2 值 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

左 手  3  1 2 . 5  5 6 . 2 5 * * *  1  . 0 0 1  

右 手  2 1  8 7 . 5  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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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綜 合 討 論  

 

  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國內 三 大 賽 事 中 男 子 軍 刀 選 手 在 個 人 賽

事 中 ， 前 八 強 選 手 不 同 攻 擊 得 分 分 析 後 發 現 ， 以 直 接 攻 擊 為

最 主 要 的 得 分 方 式 佔 4 4 . 8 %， 其 次 為 時 間 差 攻 擊 佔 2 1 . 8 %、 同

時 攻 擊 佔 1 8 . 2 %及 撥 檔 回 擊 佔 1 5 . 2 %，此 結 果 說 明 在 快 速 的 軍

刀 比 賽 中 ， 以 簡 單 直 接 攻 擊 為 主 要 手 段 ， 再 配 合 腳 步 節 奏 快

慢 之 方 式 ， 達 到 得 分 之 目 的 。 在 相 關 研 究 中 ， 多 位 學 者 對 於

有 關 攻 擊 方 面 的 研 究 結 果 如 :攻 擊 得 點 動 作 都 是 以 速 度 性 單

式 攻 擊 為 主（ 張 志 凌， 1 9 9 5）。選 手 須 從 開 賽 到 結 束 貫 徹 始 終

進 行 與 發 揮 ， 意 圖 掌 控 節 奏 性 與 主 動 性 ， 突 破 與 誘 發 對 手 短

處，達 到 戰 勝 對 手 的 最 終 目 的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2）。張 志 凌 與 林

房 儹 （ 2 0 0 1） 研 究 指 出 主 動 攻 擊 佔 4 5 . 5 %為 最 重 要 的 戰 術 之

ㄧ 。 趙 傳 杰 與 王 健 （ 2 0 0 2） 研 究 指 出 主 動 進 攻 佔 6 4 . 7 4 %， 顯

示 世 界 優 秀 男 子 軍 刀 的 攻 擊 意 識 較 強 ， 力 爭 主 動 更 佳 突 出 。

過 去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， 選 手 以 積 極 主 動 進 攻 、 採 取 先 發 制 人 等

戰 術 是 獲 勝 者 的 主 要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（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，

1 9 9 6； 張 志 凌 、 林 房 儹 ， 2 0 0 1； 趙 傳 杰 、 王 健 ， 2 0 0 2； 溫 華

昇， 2 0 0 4；蔣 來 福、沈 易 利， 2 0 0 8；洪 佳 侑、沈 易 利， 2 0 0 9）。

跆 拳 道 各 量 級 皆 為 主 動 攻 擊，攻 擊 動 作 以 旋 踢 為 主（ 陳 淑 貞，

2 0 0 6；蔡 友 文、闕 月 清、張 家 明， 2 0 0 9）。角 力 選 手 採 用 主 動

是 連 續 性 與 持 續 性 攻 擊 來 取 代 被 動 式 的 防 守 策 略 （ 蔡 勝 良 ，

2 0 0 6） 等 的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在 技 擊 對 抗 性 運 動 中 的 主 動 攻 擊 為

獲 勝 要 項 之 理 論 和 發 現 是 一 致 的 。  

  軍 刀 有 攻 擊 權 的 利 弊 關 係， 當 直 接 攻 擊 未 能 擊 中 對 方 有

效 金 屬 電 衣 時 ， 易 造 成 揮 空 或 第 一 次 攻 擊 無 效 等 動 作 ， 導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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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法 順 利 得 分 ， 因 此 ， 對 方 選 手 會 採 取 被 動 攻 擊 搶 出 時 間 差

或 撥 擋 回 擊 等 動 作 與 戰 術 得 分 ， 結 合 手 與 腳 步 變 化 之 距 離 和

速 度 之 攻 擊 方 式 ， 以 提 升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有 效 發 揮 。 此 結 果 與

張 志 凌 與 林 房 儹 （ 2 0 0 1） 研 究 指 出 獲 勝 選 手 之 所 以 贏 得 比 賽

最 重 要 的 關 鍵 並 非 在 於 主 動 攻 擊 ， 而 是 時 間 差 攻 擊 的 戰 術 運

用 。 時 間 差 攻 擊 有 效 率 會 影 響 得 點 數 ， 進 而 影 響 到 比 賽 的 勝

負 ， 且 主 動 攻 擊 對 時 間 差 、 被 動 攻 擊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三

者 必 須 相 互 配 合（ 溫 華 昇， 2 0 0 4），與 結 果 有 許 多 相 似 點。李

兆 雄 （ 1 9 9 2） 研 究 指 出 軍 刀 的 防 禦 趨 勢 正 朝 著 積 極 主 動 更 具

攻 擊 性 的 方 向 發 展 。 隨 著 現 代 軍 刀 技 、 戰 術 的 發 展 ， 水 平 越

來 越 高 ， 比 賽 的 爭 奪 越 來 越 激 烈 ， 選 手 戰 術 思 維 、 超 前 反 應

的 判 斷 力 、 戰 術 的 靈 活 運 用 及 隨 時 應 變 的 能 力 等 整 體 作 戰 的

綜 合 能 力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 。 以 同 時 攻 擊 說 明 ， 雙 方 試 探 彼 此

的 攻 擊 距 離 及 出 手 速 度 ， 同 時 攻 擊 是 軍 刀 選 手 最 常 出 現 的 攻

擊 行 為 ， 也 是 最 為 簡 潔 有 利 的 攻 擊 方 式 。 洪 佳 侑 與 沈 易 利

（ 2 0 0 9） 研 究 指 出 軍 刀 比 賽 戰 況 激 烈 且 緊 張 時 ， 選 手 採 取 同

時 攻 擊 戰 術 比 例 佔 4 0 %， 顯 見 同 時 攻 擊 的 技 術 在 女 子 軍 刀 中

極 為 重 要 之 動 作 ， 這 些 理 論 與 研 究 發 現 亦 說 明 了 軍 刀 比 賽 的

發 展 和 現 象 ， 此 除 了 與 研 究 結 果 相 近 外 更 是 指 導 本 文 作 成 結

論 與 建 議 的 依 據 。  

  分 析 上 述 之 四 種 不 同 戰 術對 選 手 之 影 響 ， 選 手 在 比 賽 中

表 現 出 高 超 的 競 技 能 力 ， 以 精 湛 的 技 巧 和 聰 明 的 謀 略 來 戰 勝

對 手 ， 爭 取 優 異 之 成 績 。 主 動 攻 擊 與 同 時 攻 擊 屬 於 積 極 性 的

攻 擊 戰 術 ， 撥 擋 還 擊 與 時 間 差 攻 擊 屬 於 防 禦 性 攻 擊 戰 術 （ 張

志 凌 與 林 房 儹 ， 2 0 0 1）， 軍 刀 選 手 須 明 白 自 我 長 處 並 加 以 運

用 、 擅 用 戰 術 及 技 術 之 靈 活 性 及 應 變 性 。 戰 術 依 據 敵 我 之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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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作 出 預 備 判 斷 ， 所 以 是 一 場 智 慧 的 比 賽 ， 因 此 ， 只 有 預 先

的 準 確 判 斷 才 會 有 反 應 的 動 作 判 斷（ 張 志 凌， 2 0 0 0）。技 術 是

戰 術 的 發 揮 基 礎 ， 技 術 也 是 發 揮 表 現 之 手 段 ， 為 求 戰 術 發 揮

到 淋 漓 盡 致 ， 對 於 平 日 的 技 術 訓 練 需 要 求 完 全 熟 練 及 多 變 化

（ L u k o v i c h，1 9 7 5），以 提 升 自 我 實 力，達 到 致 勝 為 最 終 目 的，

此 亦 為 本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進 行 比 對 與 發 展 建 議 之 基 礎 。  

  在 不 同 時 段 得 分 方 面 ， 經 成 對 樣 本T檢 定 值 發 現 上 半 場

與 下 半 場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。蔡 友 文、闕 月 清 與 張 家 明（ 2 0 0 9）

指 出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之 不 同 回 合 選 手 在 假 動 作 、 犯 規 次 數 及 得

分 上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沈 易 利 （ 2 0 0 2） 指 出 當 比 賽 時 獲 勝 者 均

於 領 先 對 方 分 數 時 ， 會 採 取 趨 向 守 勢 之 打 法 ， 此 時 往 往 會 讓

落 後 者 產 生 極 大 壓 力 並 採 取 主 動 攻 擊 ， 領 先 者 並 能 主 導 整 場

比 賽 之 節 奏 。 導 致 落 後 的 選 手 無 法 施 展 長 處 ， 以 至 於 無 法 追

上 對 手 的 分 數 ， 使 得 思 維 無 法 獲 得 較 好 之 戰 略 。 反 之 ， 洪 佳

侑 與 沈 易 利 （ 2 0 0 9） 研 究 顯 示 ， 在 軍 刀 比 賽 中 常 在 上 半 場 結

束 時 先 取 得 八 點 而 領 先 的 選 手 ， 常 因 心 理 壓 力 及 戰 術 應 用 被

對 手 看 穿，導 致 遭 對 手 反 敗 為 勝，這 是 國 內 外 常 發 生 的 案 例，

因 此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即 因

前 述 專 家 學 者 修 提 之 現 象 ， 在 對 抗 中 產 生 主 動 與 被 動 間 的 消

長 結 果 。  

    在 不 同 場 地 得 分 方 面 ， 以 中 央 場 地 為 主 要 攻 擊 得 點 之 場

地 ， 其 次 為 甲 場 地 、 乙 場 地 ， 由 場 地 得 分 可 看 出 獲 勝 者 之 戰

略 意 圖 。 國 家 體 委 擊 劍 編 寫 組 （ 1 9 9 6） 指 出 中 場 爭 奪 異 常 激

烈 ， 當 裁 判 下 達 開 始 的 瞬 間 ， 雙 方 運 動 員 都 積 極 主 動 做 出 向

前 一 步 的 攻 擊 預 備 動 作 ， 使 比 賽 一 開 始 就 處 在 較 近 距 離 的 激

烈 對 峙 中 ， 必 然 要 求 在 技 術 上 攻 防 能 力 提 高 ， 以 應 變 對 手 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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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的 行 動 策 略 和 動 作 變 化 ， 因 此 攻 防 戰 術 等 發 展 上 需 要 動 機

靈 活 運 用 。 跆 拳 道 得 分 區 域 以 中 央 場 地 為 主 ， 顯 見 中 央 區 域

的 動 作 技 術 發 揮 與 否 是 直 接 影 響 比 賽 的 勝 負 關 鍵 因 素 （ 邱 盟

仁， 2 0 0 8），此 結 果 和 軍 刀 比 賽 分 析 結 果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，亦

可 視 為 技 擊 性 的 對 抗 運 動 之 特 性 。 軍 刀 選 手 會 趨 向 於 中 央 場

地 是 因 選 手 們 在 雙 方 的 預 備 線 以 同 時 攻 擊 來 試 探 對 方 的 攻 擊

距 離 及 出 手 速 度 ， 或 是 選 手 有 一 方 在 預 備 線 快 速 主 動 發 動 進

攻 ， 導 致 選 手 常 在 中 央 場 地 結 束 比 賽 。 過 去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，

比 賽 場 地 應 用 仍 以 中 央 場 地 為 主 要 決 戰 場 地 ， 亦 說 明 選 手 須

在 極 短 時 間 內 想 定 進 攻 或 防 守 之 策 略 ， 並 能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

因 應 對 手 變 化 出 不 同 的 臨 戰 技 巧 ， 與 選 手 喜 歡 採 用 簡 單 直 接

進 攻 戰 術 與 選 手 基 本 功 有 相 大 關 聯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2；黃 保 華 ，

2 0 0 5； 蔣 來 福 、 沈 易 利 ， 2 0 0 8； 洪 佳 侑 、 沈 易 利 ， 2 0 0 9）， 因

此，在 訓 練 上 有 別 於 銳 劍 及 鈍 劍，對 於 腳 步 的 要 求 亦 特 別 高。 

    在 不 同 持 劍 手 獲 勝方 面 ， 軍 刀 選 手 均 以 右 手 持 劍 為 主 ，

經 卡 方 檢 定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慣 用 左 手 持 劍 之 選 手 仍 佔 有 優

勢 。 以 國 內 軍 刀 選 手 陳 慧 宗 為 典 型 優 秀 左 手 持 劍 ， 為 近 幾 年

國 內 軍 刀 賽 事 中 榮 獲 第 一 名 佳 績 之 常 客 ， 將 技 術 與 戰 術 發 揮

至 全 面 性 選 手 ， 將 身 材 條 件 及 左 手 持 劍 優 勢 為 目 前 獲 勝 要 點

的 其 中 之 ㄧ 。 此 與 洪 佳 侑 與 沈 易 利 （ 2 0 0 9） 研 究 指 出 ， 冠 亞

賽 軍 刀 選 手 均 以 左 手 持 劍 為 主 。 2 0 0 1年 世 界 青 年 盃 擊 劍 錦 標

賽 前 四 強 的 男 女 選 手 ， 男 子 組 有 兩 位 左 手 持 劍 ， 決 賽 中 青 少

年 組 由 左 手 持 劍 奪 冠 ， 青 年 組 左 手 選 手 獲 得 亞 軍 ， 女 子 組 青

少 年 組 與 青 年 組 冠 軍 都 為 左 手 持 劍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左 手 持 劍 優

勢 在 擊 劍 運 動 中 確 實 存 在 ， 發 掘 慣 用 左 手 者 並 施 以 訓 練 對 提

昇 擊 劍 運 動 成 績 應 有 幫 助（ 沈 易 利， 2 0 0 2），由 於 左 手 持 劍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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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攻 擊 角 度 與 劍 道 優 勢 ， 專 家 學 者 的 發 現 ， 本 研 究 分 析 結 果

亦 支 持 此 項 論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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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    本 研 究 從 國 內 三 大賽 事 中 ， 將 前 八 強 選 手 透 過 攝 影 方 式

將 比 賽 錄 製 下 來 ， 並 進 行 分 析 探 討 ， 從 中 瞭 解 軍 刀 優 秀 選 手

如 何 善 用 戰 技 與 技 術 之 戰 略 ， 經 由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後 ， 獲 得 以

下 結 論 : 

一 、 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方 式 以 直 接 攻 擊 為 主 ，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  在 國 內三 大 賽 事 中 ， 選 手 幾 乎 都 以 直 接 攻 擊 為 主 要

得 分 動 作 ， 比 例 高 達 4 4 . 8 %， 顯 見 直 接 攻 擊 的 技 術 在 男

子 軍 刀 中 為 極 重 要 之 動 作 。  

二 、  不 同 時 段 攻 擊 得 分 上 半 場 與 下 半 場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

三 、 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以 中 央 場 地 為 主 ，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當 裁 判 下 達 「 開 始」 時 ， 雙 方 選 手 以 積 極 主 動 向 前

一 步 進 攻，常 在 中 央 場 地 4公 尺 內 發 生 激 烈 的 戰 況，使 比

賽 一 開 始 就 處 在 較 近 距 離 對 峙 戰 鬥 中 。 本 研 究 發 現 於 比

賽 過 程 中，選 手 選 擇 在 中 央 場 地 交 鋒 高 達 3 0 4次，可 見 平

日 訓 練 需 強 化 選 手 的 心 理 素 質 ， 在 中 央 場 地 需 多 加 強 技

術 與 戰 術 之 策 略 。  

四 、  不 同 持 劍 手 以 左 手 慣 用 手 較 為 優 勢 ，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本 研 究 之 國 內 三 大賽 事 冠 軍 選 手 都 為 同 一 人 ， 以 慣

用 左 手 持 劍 為 主 ， 選 手 將 身 材 條 件 及 左 手 持 劍 優 勢 充 分

的 結 合 為 目 前 獲 勝 要 點 的 條 件 之 ㄧ ， 足 見 以 左 手 慣 用 手

持 劍 較 具 獲 勝 之 優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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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   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及 彙 整 之後 ，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以 共 未 來 研

究 參 考 。  

一 、 由 於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者 為 國 內 前 八 強 軍 刀 選 手 ， 在 實 戰 方

面 選 手 採 用 成 熟 的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策 略 ， 建 議 未 來 能 利 用

國 際 賽 事 影 片，藉 以 分 析 歐 亞 國 家 不 同 技、戰 術 之 風 格，

期 望 未 來 能 更 深 入 探 討 國 外 優 秀 軍 刀 選 手 技 、 戰 術 之 應

用 ， 並 從 中 瞭 解 國 內 與 國 外 選 手 比 賽 之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策

略 。   

二 、 軍 刀 選 手 以 快 狠 準 為 主 軸 ， 須 思 維 敏 捷 應 付 各 場 比 賽 ，

並 強 化 選 手 對 攻 擊 權 之 概 念 。 軍 刀 比 賽 時 除 積 極 主 動 進

攻 外 ， 在 訓 練 時 需 加 強 應 用 反 攻 動 作 轉 化 進 攻 、 防 守 或

其 他 攻 擊 之 戰 略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最 佳 得 分 場 地 趨 向 於 中 央

場 地 ， 平 日 的 練 習 應 加 強 訓 練 同 時 攻 擊 之 戰 術 ， 以 突 破

自 我 。  

三、因 本 研 究 以 左 手 持 劍 者 僅 有 一 人，且 其 身 高 亦 屬 於 最 高，

身 高 條 件 亦 可 列 為 未 來 研 究 發 展 的 方 向 ， 而 增 加 左 手 持

劍 樣 本 以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亦 為 未 來 研 究 可 以 納 入 考 量

的 要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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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 

個 人 循 環 賽 制 表 格  

 

裁判簽名:

選手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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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 

單 敗 淘 汰 賽 表 格  

 

單位 選手姓名 選手簽名

 
                裁 判 簽 名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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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三  

比 賽 動 作 分 析 記 錄 表  

 

比 賽 名 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:  

 

上 半 場  下 半 場  姓

名  類 型  1 2  3  4 5 6 7 8 9 1 0 11  1 2  1 3  1 4 1 5

得 分

方 式  

                

得 分  

場 地  

               

得 分

方 式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得 分

場 地  

               

註 :將 優 勝 選 手 登 錄 為 右 邊 場 地  

 

 

 


